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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运输经营业户

填报单位：                                201  年
	　指标名称
	代码
	合  计
	企业
	个体
运输户

	
	
	
	100辆及以上
	50-99辆
	10-49辆
	5-9辆
	5辆以下
	

	甲
	乙
	1
	2
	3
	4
	5
	6
	7

	一、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业户数
	01
	
	
	
	
	
	
	

	其中：班车客运
	02
	
	
	
	
	
	
	

	旅游客运
	03
	
	
	
	
	
	
	

	包车客运
	04
	
	
	
	
	
	
	

	      其中：国际道路旅客运输
	05
	
	
	
	
	
	
	

	二、道路货物运输经营业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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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物专用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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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货物运输
	11
	
	
	
	
	
	
	

	      其中：国际道路货物运输
	12
	
	
	
	
	
	
	

	三、道路客货运输兼营业户数
	13
	
	
	
	
	
	
	

	其中：国际道路客货运输兼营
	14
	
	
	
	
	
	
	

	补充资料：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在册数         张。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填报范围为持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和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活动的经营业户。

2.表内逻辑关系：

（1）行逻辑关系：01行≥02行；01行≥03行；01行≥04行；01行≥05行；06行≥07行；

06行≥08行；06行≥10行；06行≥11行；08行≥09行；06行≥12行；

13行≥14行；

（2）补充资料：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在册数≥01行1列+06行1列-13行1列。

（3）列逻辑关系：1列（合计）=2列+3列+4列+5列+6列+7列。

交运1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一、指标解释

1．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业户数：指持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体运输户的数量。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业户数根据经营范围分别按班车客运、旅游客运、包车客运、国际道路旅客运输四类统计。不包括公共汽电车运输经营业户和出租汽车经营业户。

2．道路货物运输经营业户数：指持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所有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体运输户的数量。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业户数根据经营范围分别按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运输业户数单独统计）、大型物件运输、危险货物运输、国际道路货物运输五类统计。

3．道路客货运输兼营业户数：持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且经营许可证中核定的经营范围既包括道路旅客运输又包括道路货物运输的经营业户数。国际道路客货运输兼营业户数单独统计。
4．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在册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有效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张数，不包括公交和出租。不包括公共汽电车运输经营业户和出租汽车经营业户的经营许可证数量。

二、填报注意事项

1．本表统计的每一项经营范围的业户数，是将有效经营许可证中核定的经营范围作为统计对象，只是说明经相关部门核准、具有该项经营范围的业户数量。由于存在一个经营业户从事多项目经营，即具有多项经营范围，所以存在其中项数之和大于等于总项数的现象。例：

某道路运输经营业户持有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中核定的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危险货物运输，省际班车客运”，则填报本表时，“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业户数”=1；“班车客运”=1；“道路货物运输经营业户数”=1；“普通货运”=1；“危险货物运输”=1；“补充资料：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在册数”=1。

2．按车辆拥有规模统计：指实际从事某项具体道路运输业务所拥有车辆规模的企业数量，例：某个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业户拥有200辆车，其中班线客车100辆、旅游客车80、包车20辆，那么对应“100辆及以上的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业户数=1”；“100辆及以上的班车客运=1”；“50-99辆的旅游客运=1”；“10-49辆的包车客运=1”。

3．根据《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八条，申请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需满足“自有专用车辆5辆以上”。根据《国际道路运输管理规定》第五条，申请从事国际道路运输经营活动应为已经取得国内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法人。

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业户

填报单位：                                    201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业户数
	户
	01
	

	     其中：站（场）
	户
	02
	

	内：客运站
	户
	03
	

	货运站（场）
	户
	04
	

	机动车维修
	户
	05
	

	汽车综合性能检测
	户
	06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户
	07
	

	汽车租赁
	户
	08
	

	其    他
	户
	09
	

	内：客运代理
	户
	10
	

	物流服务
	户
	11
	

	货运代办
	户
	12
	

	信息配载
	户
	13
	

	补充资料：  客运代理点         个。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填报范围为持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者在交通运输行业管理机构备案，或者纳入交通运输行业管理，从事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包括站（场）、机动车维修、汽车综合性能检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和汽车租赁）经营活动的业户。

          2.表内逻辑关系：01≥02；01≥05；01≥06；01≥07；01≥08；01≥09；02≥03；02≥04；02≤03+04；

09≥10；09≥11；09≥12；09≥13。

3.表间逻辑关系：本表03（客运站）≤交运5表01（等级客运站数量）+交运5表10（简易站及招呼站数量）；

本表04（货运站（场））≤交运5表20（货运站数量合计）；

本表05（机动车维修）=交运6表01（业户合计）；

本表06（汽车综合性能检测）=交运6表14（检测站合计）；

本表07（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交运7表01（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户合计）。

本表08（汽车租赁）=交运8表01（汽车租赁业户合计）。

交运2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一、指标解释

1．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业户数：持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者在交通运输行业管理机构备案，或者纳入交通运输行业管理，从事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活动的业户数。
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业户数根据经营范围按站（场）、机动车维修、汽车综合性能检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汽车租赁和其他六类分别统计。“其他”指专门从事客运代理、物流服务、货运代办、信息配载等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的经营业户数。

2．客运代理：指代办道路旅客运输客源组织、售票、检票、发车、运费结算以及办理行李托运和交付手续、办理退票及退包手续等的行为。客运代理是客运站最重要的服务内容之一。

3．货运代办：指受货物收货人、发货人的委托，以委托人或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货物运输及相关业务，并收取劳务报酬的行为。通常货运代办方为中间人并非承运人。

4．物流服务：指对“在供应链中商品要在企业和供应商/顾客之间移动，与每笔交易相关的资金和信息移动相关的业务流程”进行管理的一种服务，包括订单管理、退货管理和运输管理等业务流程。物流是一种包括运输、搬运、储存、保管、包装、装卸、流通加工和物流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的经济活动，是由供应地流向接受地以满足社会需求的活动。

5．信息配载经营业户：指经营许可证上核定的经营范围包括信息配载的经营业户。货物信息配载一般指利用专门的信息化网络平台，通过在网上提供供求双方（如货主企业和运输企业）信息（如运输企业车辆的可利用情况、货源信息），有效整合供求双方的需求，并能实现运输环节的信息跟踪，为用户提供一个透明的运输信息服务。

二、填报注意事项

本表在填报时，由于存在一个经营业户从事多项目经营，即具有多项经营范围，所以存在其中项数之和大于等于总项数的现象。

客运代理在统计时，客运代理经营业户和客运代理点分别统计，客运代理点应大于等于客运代理经营业户数。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填报单位：                                    201  年
	指标名称
	代码
	人数
	

	
	
	
	持证上岗

	甲
	乙
	1
	2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合计
	01
	
	

	一、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从业人员
	02
	
	

	其中：客运驾驶员
	03
	
	

	乘务员
	04
	
	

	              其中：国际道路旅客运输从业人员
	05
	
	

	二、道路货物运输经营从业人员
	06
	
	

	其中：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
	07
	
	

	内：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
	08
	
	

	危险货物运输押运员
	09
	
	

	危险货物运输装卸管理员
	10
	
	

	              其中：国际道路货物运输从业人员
	11
	
	

	三、站（场）经营从业人员
	12
	
	

	客运站经营从业人员
	13
	
	

	货运站（场）经营从业人员
	14
	
	

	四、机动车维修经营从业人员
	15
	
	

	其中：技术负责人
	16
	
	

	质量检验员
	17
	
	

	其他维修技术人员
	18
	
	

	          五、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从业人员
	19
	
	

	六、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从业人员
	20
	
	

	七、汽车租赁从业人员
	21
	
	

	八、其他相关业务经营从业人员
	22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填报范围为道路运输业中从事生产、经营和管理的人员。

2.当经营业户从事上述七大类中的一类或几类业务经营，其从业人数难以准确分类时，允许根据从业人员的主业进行估算，但估算的分类从业人数之和必须等于该业户总的从业人数。

3.表内逻辑关系：

（1）行逻辑关系：01行（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合计）=02行+06行+12行+15行+19行+20行+21行+22行；

02行≥03行；02行≥04行；02行≥03行+04行；02行≥05行；06行≥07行；

06行≥09行；06行≥10行；07行≥08行；06行≥11行；06行≥07行+09行+10行；

12行=13行+14行；15行≥16行+17行+18行；

（2）列逻辑关系：1列≥2列；

03、07、08、09、10行中：1列（从业人数）=2列（持证上岗人数）。

交运3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一、指标解释

1．道路运输从业人员数：在道路运输业中从事生产、经营和管理的人员数，分别按道路旅客运输经营、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汽车综合性能检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汽车租赁和其他相关业务经营从业人员八大类统计，按辖区内所有经营业户的实际从业人员数来统计。

其中，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驾驶人员、押运人员和装卸管理人员指经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考试合格并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的人员。

从业人员不包括公共汽电车运输和出租汽车运输的从业人员。

2．其他维修技术人员数：从事机修、电器维修、钣金（车身修复）及涂漆（车身涂装）等维修业务的人员数。

3．其他相关业务经营从业人员数：指具有从事客运代理、物流服务、货运代办、信息配载等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的经营业户中的从业人员数。

4．持证上岗人数：指经考试合格并取得从业资格，在道路运输业中从事生产、经营和管理的持证上岗人员数。

二、填报注意事项

当经营业户从事上述七大类中的一类或几类业务经营，其从业人数难以准确分类时，允许根据从业人员的主业进行估算，但估算的分类从业人数之和必须等于该业户总的从业人数。

道路运输经理人


填报单位：                                    201  年
	指标名称
	代码
	人数

	甲
	乙
	1

	道路运输经理人合计
	01
	

	其中：持证上岗的经理人
	02
	

	一、道路旅客运输经理人
	03
	

	二、道路货物运输经理人
	04
	

	其中：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理人
	05
	

	三、站（场）经理人
	06
	

	     其中：道路客运站经理人
	07
	

	道路货运站（场）经理人
	08
	

	四、机动车检测维修经理人
	09
	

	五、机动车驾驶培训经理人
	10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填报范围为道路运输经理人。根据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2006年11月23日 交通部令 2006年第9号），道路运输经理人包括道路客货运输企业（不含公交企业和出租企业）、道路客货运输站（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机动车检测维修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

2.本表统计时，如本辖区未完全执行《道路运输经理人职业能力评价管理规定》和《高级道路运输经理人资格考核认定办法》，道路运输经理人可统计道路客货运输企业（含国际道路运输企业）、道路客货运输站（场）、机动车维修企业、汽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等道路运输企业的总负责人、负责安全生产的负责人以及企业内部生产、经营和安全管理三个部门的负责人

3.表内逻辑关系：01=03+04+06+09+10；01≥02；04≥05；06<=07+08。

交运4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根据交通运输部文件“关于印发《道路运输经理人职业能力评价管理规定》和《高级道路运输经理人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交评价发〔2011〕55号），道路运输经理人职业能力评价分为初级道路运输经理人、中级道路运输经理人和高级道路运输经理人3个级别和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经理人、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经理人、机动车检测维修经理人和机动车驾驶培训经理人4个专业。

中级道路运输经理人从业资格基本条件为：（1）高中学历或者中专学历人员，累计从事道路运输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满8年或相关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满10年，并担任企业部门负责人及以上职务满6年；（2）大专学历人员，累计从事道路运输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满5年或相关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满7年，并担任企业部门负责人及以上职务满3年；（3）本科及以上学历，累计从事道路运输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满3年或相关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满5年，并担任企业部门负责人及以上职务满1年。

高级道路运输经理人从业资格基本条件为：（1）大专学历人员，累计从事道路运输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满10年或相关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满12年，并担任企业部门负责人及以上职务满8年；（2）本科学历人员，累计从事道路运输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满8年或相关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满10年，并担任企业部门负责人及以上职务满6年；（3）研究生学历人员，累计从事道路运输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满7年或相关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满9年，并担任道路运输企业部门负责人及以上职务满5年；（4）取得中级道路运输经理人资格满4年，且担任道路运输企业部门负责人及以上职务满3年。

高级道路运输经理人考核认定条件：取得大专及以上学历或者学士及以上学位，具有一定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其所在单位近两年的质量信誉考核结果不低于AA，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道路运输企业在职经营管理人员：（1）担任二级（类）以上或者具备相应条件的道路运输企业副总经理及以上职务累计满5年；（2）担任一级（类）或者具备相应条件的道路运输企业部门经理及以上职务累计满5年。

道路客货运站


填报单位：                                  201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客运站
	—
	—
	—

	（一）等级客运站数量合计
	个
	01
	

	其中： 配备危险品安全检测仪的客运站
	个
	02
	

	1、一级站
	个
	03
	

	2、二级站
	个
	04
	

	其中：配备危险品安全检测仪的二级站
	个
	05
	

	3、三级站
	个
	06
	

	其中：配备危险品安全检测仪的三级站
	个
	07
	

	4、四级站
	个
	08
	

	5、五级站
	个
	09
	

	（二）简易站及招呼站数量合计
	个
	10
	

	（三）客运站本期完成投资合计
	万元
	11
	

	其中：政府投资
	万元
	12
	

	（四）客运站站务人员合计
	人
	13
	

	（五）客运站平均日发班次
	班次/日
	14
	

	其中：一级站
	班次/日
	15
	

	二级站
	班次/日
	16
	

	（六）客运站平均日旅客发送量
	人次
	17
	

	其中：一级站
	人次
	18
	

	二级站
	人次
	19
	

	二、货运站
	—
	—
	—

	（一）货运站数量合计
	个
	20
	

	一级站
	个
	21
	

	二级站
	个
	22
	

	三级站
	个
	23
	

	四级站
	个
	24
	

	（二）货运站本期完成投资合计
	万元
	25
	

	其中：政府投资
	万元
	26
	

	（三）货运站平均日换算货物吞吐量
	万吨
	27
	

	其中：一级站
	万吨
	28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填报范围为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定并取得经营许可的客运站（含简易站及招呼站）、货运站。

          2.表内逻辑关系：01（等级客运站数量合计）=03+04+06+08+09；

01≥02；02≥05+07；04≥05；06≥07；11≥12；14≥15+16；17≥18+19；

20（货运站数量合计）=21+22+23+24；25≥26；27≥28。

3.表间逻辑关系：01（等级客运站数量）+10（简易站及招呼站数量） ≥ 交运10表07（农村客运站数量）；

01（等级客运站数量）≥ 交运10表08（农村等级客运站数量）；

11（客运站本期完成投资合计）≥ 交运10表29（农村客运站本期完成投资）；

12（政府投资） ≥ 交运10表30（政府投资）。

交运5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1．客运站数量：指经交通运输管理机构核定并取得经营许可的客运站数量。本表客运站数量按站级统计，站级划分按部颁标准《汽车客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JT／T200—2004）执行。

2．货运站数量：指经交通运输管理机构核定并取得经营许可的货运站数量。本表货运站数量按站级统计，站级划分按部颁标准《汽车货运站（场）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JT/T402—1999）执行。

3．客（货）运站本期完成投资：指报告期内客（货）运站完成的固定资产投额额。客（货）运站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按照建设性质分为新建、扩建、改建、单纯建造生活设施、迁建、恢复、单纯购置等7类。

4．客（货）运站政府投资：指报告期内客（货）运站完成的投资额中国家预算内资金、部专项资金及地方各级政府财政拨款。

5．客运站站务人员：取得经营许可的客运站（包括等级站、简易站和招呼站）中从事乘务、售票、验票、广播、安全、问事、行包、小件寄存、服务等工作的人员。

6．平均日发班次：指报告期内，本辖区内取得经营许可的客运站平均每日始发的班次数。

7．平均日旅客发送量：指报告期内，本辖区内取得经营许可的客运站平均每日发送的旅客人数。

8．平均日换算货物吞吐量：指报告期内，本辖区内取得经营许可的等级货运站平均每日换算货物吞吐量。

9．换算货物吞吐量：指把各类货物吞吐量换算为普通货物吞吐量后所得的吞吐量计算值,按以下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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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换算货物吞吐量）

Qh——货运站换算货物吞吐量，t；
λi——第i种货物吞吐量，t；
Qi——第i种货物吞吐量换算系数，见表A1；
n——货物类别数。

表A1：各类货物吞吐量换算系数如下：

	类别Qi
	换算系数λi

	普通货物
	1.00

	快速货运货物
	1.30

	零担货物
	1.25

	集装箱拼箱货
	1.25

	仓储
	1.00

	配送
	+0.20

	包装
	+0.15—0.25

	半成品加工
	+0.20—0.50


	道   路   客   运   站  一  览  表

填报单位：                                                         年报
站场名称
1、客运站数量合计
其中： 配备危险品安全检测仪的客运站
一级站
二级站
其中：配备危险品安全检测仪的二级站
三级站
其中：配备危险品安全检测仪的三级站
四级站
五级站
简易站及招呼站
2、实际占地面积
停车场面积
站房面积
3、客运站本期完成投资合计
其中：政府投资
4、客运站站务人员合计
5、客运站平均日发班次
其中：一级站
二级站
6、客运站平均日旅客发送量
其中：一级站
二级站
是否农村客运站
是否乡镇站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万元
万元
人
班次
班次
班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1
2
3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合计
1、一级客运站
甲
……
2、二级客运站
甲
……
3、三级—五级站
甲
……
4、简易站
甲
……
5、招呼站



说明：等级客运站和简易站要分站场填报，招呼站只要填写合计数，不必分站填写。对第24和25列指标,是则填“是”，不是则不填。
	道   路   货  运   站   一   览   表

	填报单位：　
	
	年报
	
	
	
	
	

	站场名称
	1、货运站数量合计
	　
	　
	　
	　
	　
	2、占地面积
	3、站房面积
	4、库（棚）面积
	5、堆场面积
	6、货运站本期完成投资合计
	　
	7、货运站平均日换算货物吞吐量

	
	
	一级站
	二级站
	三级站
	四级站
	未定
	
	
	
	
	
	其中：  政府投资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万元
	万元
	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合计
	　
	
	
	
	
	
	　
	　
	　
	　
	　
	　
	　

	甲
	　
	
	
	
	
	
	　
	　
	　
	　
	　
	　
	　

	乙
	　
	
	
	
	
	
	　
	　
	　
	　
	　
	　
	　

	…
	　
	
	
	
	
	
	　
	　
	　
	　
	　
	　
	　

	　
	　
	
	
	
	
	
	　
	　
	　
	　
	　
	　
	　

	说明：未定级别的货运站报“未定”，但尽量按级别填写，可参照货运站的建设级别。


道路运输客运站场新改建及变更情况

                                                           表    号：交运5表附1表

制表机关：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填报单位：                                     年

	指标名称
	单位
	序号
	数量

	市州县
	
	
	

	经济类型
	
	
	

	所属管理单位
	
	
	

	等级
	
	
	

	已开放
	
	
	

	占地面积
	平方米
	01
	

	道路及停车坪面积
	平方米
	02
	

	发车位
	个
	03
	

	站房面积
	平方米
	04
	

	
	站务用房
	平方米
	05
	

	从业人数
	人
	06
	

	
	站务人员
	人
	07
	

	日始发班次
	班次
	08
	

	日过往班次
	班次
	09
	

	日均发送量
	人
	10
	

	变更方式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经济性质：1、国有 2、集体 3、股份制 4、外资  5、私有  6、其他

等    级：1、一级  2、二级  3、三级  4、四级  5、五级  6、简易站或招呼站。

变更方式：1、新建  2、撤销  3、改建  4、合并  5、漏报  6、迁移

交运5表附1表
一、指标解释
1、占地面积：指该客运站实际占地面积。包括站房、发车位、停车场、生产辅助设施和职工生活用房等。

2、道路及停车坪面积：指该客运站内指定用于停放车辆的场地面积及进出车站的道路面积。

3、发车位：指该客运站内指定用于车辆上客的地方。供一部汽车停放上客的位置称一个车位。

4、站房面积：指该客运站实际站房面积。一般包括候车室、售票处、行包托运提取处、问讯处、小件寄存处、广播室、票据库、财会室、站长室、调度室、站务员室、公安执勤室、驾驶员休息室等。

5、站务用房：指候车室、售票处、行包托运提取处问讯处、小件寄存处、调度室等用于站务的房屋面积。

6、从业人数：指从事客运站经营及管理的全部人数。

7、日始发班次：指该客运站平均每日始发的客运班次数。

8、日过往班次：指平均每日过往该客运站的班次数。

二、填报注意事项

新建或变更的简易站以上的客运站须填报此年度报表。

道路运输货运站及配载中心新改建及变更情况

                                                               表    号：交运5表附2表

                                                                制表机关：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填报单位：                                      年

	指标名称
	单位
	序号
	数量

	市州县
	
	
	

	经济类型
	
	
	

	所属管理单位
	
	
	

	等级
	
	
	

	已开放
	
	
	

	货运站及配载中心新建及变更
	占地面积
	平方米
	01
	

	
	站房面积
	平方米
	02
	

	
	库（棚）面积
	平方米
	03
	

	
	堆场面积
	平方米
	04
	

	
	道路及停车坪面积
	平方米
	05
	

	
	装卸机械合计
	台
	06
	

	
	
	堆场机械
	台
	07
	

	
	
	拆装箱机械
	台
	08
	

	
	从业人数
	人
	09
	


	
	
	站务人员
	人
	10
	

	
	货运站年吞吐量
	吨
	11
	

	
	配载中心年业务量
	吨
	12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经济性质：1、国有 2、集体 3、股份制 4、外资  5、私有  6、其他

等    级：1、一级  2、二级  3、三级  4、四级

变更方式：1、新建  2、撤销  3、改建  4、合并  5、漏报  6、迁移

交运5表附2表
一、指标解释
1、占地面积：指该货运站实际占地面积。包括站房、停车场、库（棚）、堆场、生产辅助设施和职工生活用房等。

2、站房面积：由业务人员工作间和货主办理货物托运或仓储受理手续、提货手续的场所构成。 

3、库（棚）面积：用作货物的短期存放、集装箱拆装作业和货主待收或待发货物仓储面积，及用于堆放不便进库但又不宜露天存放的零担或仓储货物场地面积。
4、堆场面积：指实际用于储存普通货物或特定货物或堆场集装的场地面积。包括露天和有遮雨（阳）棚的场地面积。

5、道路及停车坪面积：指货运站内指定用于停放车辆的场地面积及车辆进出口道路面积和。

6、装卸机械：指带有动力的各种装卸搬运机械。

堆场机械：指用于堆放货物所使用的装卸机械。如叉车、吊车等。

拆装箱机械：指用于拆装集装箱的装卸机械。如小型低门叉车、叉板、滑梯、手动叉车等。

7、从业人数：指从事货运站经营及管理的全部人数。

站务人员：指货运站从事受理、理货、交接、交付、调度等工作的人员。

8、货运站年吞吐量：指该年度内该货运站发出与到达的货物的数量。包括中转收发量。

9、配载中心年业务量：指该年度内该配载中心发生的业务量

二、填报注意事项

新建或变更的货运站和配载中心须填报此年度报表。

	 道路客货站场增减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                                                    年报

	
	客运站
	货运站

	
	合计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简易站
	合计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上年末实有数
	
	
	
	
	
	
	
	
	
	
	
	

	本年增加
	
	
	
	
	
	
	
	
	
	
	
	

	
	新建
	
	
	
	
	
	
	
	
	
	
	
	

	
	改扩建
	
	
	
	
	
	
	
	
	
	
	
	

	
	其他
	
	
	
	
	
	
	
	
	
	
	
	

	本年减少
	
	
	
	
	
	
	
	
	
	
	
	

	
	撤销
	
	
	
	
	
	
	
	
	
	
	
	

	
	合并
	
	
	
	
	
	
	
	
	
	
	
	

	
	其他
	
	
	
	
	
	
	
	
	
	
	
	

	本年末实有数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车站发送运输量及营业收入

                                                   表    号：交运5表附4表

制表机关：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填报单位：                            年

	指标名称
	计算单位
	序号
	数     量

	班次 开行
	计划
	班次
	01
	

	
	实际
	班次
	02
	

	发送运输量
	客运量
	人
	03
	

	
	旅客周转量
	人公里
	04
	

	
	货运量
	吨
	05
	

	
	货物周转量
	吨公里
	06
	

	营业收入
	合计
	元
	07
	

	
	客运
	元
	08
	

	
	货运
	元
	09
	

	
	行包
	元
	10
	

	
	其他
	元
	11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交运5表附4表
一、指标解释
1、计划开行班次：指该车站该年度内计划安排班次数。

2、营业收入合计：车站收入包括客运、货运、行包和其他收入。

二、填报注意事项

此表为年度报表，每个客（货）站都要进行填报。

机动车维修业及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


填报单位：                                   201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机动车维修业
	—
	—
	—

	业户合计
	户
	01
	　

	其中：汽车维修
	户
	02
	　

	         一类汽车维修
	户
	03
	

	                  内：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
	户
	04
	

	二类汽车维修
	户
	05
	

	三类汽车维修
	户
	06
	　

	摩托车维修
	户
	07
	

	完成主要工作量合计
	辆（台）次
	08
	　

	其中：整车修理
	辆次
	09
	　

	总成修理
	台次
	10
	

	二级维护
	辆次
	11
	　

	专项修理
	辆次
	12
	　

	维修救援
	辆次
	13
	

	二、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
	—
	—
	—

	检测站合计
	个
	14
	

	完成检测量合计
	辆次
	15
	　

	其中：维修竣工检测
	辆次
	16
	

	等级评定检测
	辆次
	17
	　

	维修质量监督检测
	辆次
	18
	　

	其他检测
	辆次
	19
	　

	    内：排放检测
	辆次
	20
	

	        质量仲裁检测
	辆次
	21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填报范围为持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且许可证中核定的经营范围包括机动车维修检测；或者纳入交通运输行业管理，或者在交通运输行业管理机构备案；从事机动车维修检测业务的经营业户以及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

2.由于存在一项维修工作同时涉及到几项内容，例如发动机维修既属于总成修理又属于专项修理，完成主要工作量统计时只能统计一次，因此完成主要工作量合计不一定等于整车修理、总成修理、二级维护与专项修理之和。

3.表内逻辑关系：01≥02+07；02=03+05+06；03≥04；08≥09；08≥10；08≥11；08≥12；08≥13；

15≥16；15≥17；15≥18；15≥19；19≥20；19≥21。

4.表间逻辑关系：本表01（业户合计）=交运2表05（机动车维修业户数量）；

本表14（检测站合计）=交运2表06（汽车综合性能检测业户数量）；

交运6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1．机动车维修业户数：指持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从事机动车维修业务经营活动的业户数量。

机动车维修业户数按汽车维修和摩托车维修二类分别统计，其中汽车维修包括一类汽车维修、二类汽车维修、三类汽车维修，一类汽车维修业户中的危险品运输车维修业户单独统计。

2．完成主要工作量：指报告期内各类机动车维修业户完成的主要维修工作量。

完成主要工作量按整车修理、总成修理、二级维护、专项修理和维修救援五类分别统计。

整车修理：对整车进行解体，对所有零部件进行检验、修理或更换的恢复性修理。计量单位：辆次。

总成修理：为了恢复汽车某一总成的完好技术状况、工作能力和寿命而进行的恢复性修理。计量单位：台次。

二级维护：除一级维护作业外，以检查、调整转向节、转向摇臂、制动蹄片、悬架等经过一定时间的使用容易磨损或变形的安全部件为主，并拆检轮胎、进行轮胎换位、检查调整发动机工作状况及排气污染控制装置等的车辆维护作业。计量单位：辆次。

专项修理：从事汽车发动机、车身、电气系统、自动变速器、车身清洁维护、涂漆、轮胎动平衡及修补、四轮定位检测调整、供油系统维护及油品更换、喷油泵和喷油器维修、曲轴修磨、气缸镗磨、散热器（水箱）、空调维修、汽车装璜（蓬布、座垫及内装饰）、门窗玻璃安装等的专项维修作业修理。计量单位：辆次。

维修救援：指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对于中途抛锚车辆所实施的各种形式(包括技术咨询、车辆配件或消耗材料供应、现场维修、将车辆拖离抛锚地点送往维修企业等)的救助作业。

3．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合计：按照规定的程序、方法，通过一系列技术操作行为，对在用汽车综合性能（指在用汽车动力性、安全性、燃料经济性、使用可靠性、排气污染物和噪声以及整车装备完整性与状态、防雨密封性等多种技术性能的组合）进行检测（验）评价工作并提供检测数据、报告的社会化服务机构数量。

4．完成检测量：指报告期内各类取得经营许可的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完成的各类检测辆次数。

维修竣工检测：车辆维修竣工出厂前，为保证维修质量进行的检测作业。

等级评定检测：为评价车辆技术等级，对车辆进行的检测作业。

维修质量监督检测：维修行业管理部门为监督检查维修质量，对维修出厂后的车辆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抽检作业。

其他检测：除维修竣工检测、等级评定检测和维修质量监督检测外的其他检测作业，包括排放检测和质量仲裁检测。

排放检测为评价车辆污染排放状况进行的检测作业。

质量仲裁检测接受技术监督部门委托，对维修质量进行评定进行的检测作业。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填报单位：                                    201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户合计
	户
	01
	

	其中：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户
	02
	

	一级
	户
	03
	

	二级
	户
	04
	

	三级
	户
	05
	

	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
	户
	06
	

	    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
	户
	07
	

	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
	户
	08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经营
	户
	09
	

	      其中：残疾人驾驶员培训
	户
	10
	

	二、教练员人数
	人
	11
	

	其中：理论教练员
	人
	12
	

	驾驶操作教练员
	人
	13
	

	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教练员
	人
	14
	

	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教练员
	人
	15
	

	三、管理人员人数
	人
	16
	

	其中：理论教学负责人
	人
	17
	

	驾驶操作训练负责人
	人
	18
	

	教学车辆管理人员
	人
	19
	

	结业考核人员
	人
	20
	

	计算机管理人员
	人
	21
	

	四、培训人次
	人次
	22
	

	其中：培训合格人次
	人次
	23
	

	内：从业资格培训人次
	人次
	24
	

	      其中：残疾人驾驶员培训人次
	人次
	25
	

	            内：培训合格人次
	人次
	26
	

	五、教学车辆合计
	辆
	27
	

	    其中：残疾人教学车辆
	辆
	28
	

	（一）大型客车
	辆
	29
	

	（二）通用货车半挂车（牵引车）
	辆
	30
	

	（三）城市公交车
	辆
	31
	

	（四）中型客车
	辆
	32
	

	（五）大型货车
	辆
	33
	

	（六）小型汽车
	辆
	34
	

	（七）低速汽车
	辆
	35
	

	（八）摩托车
	辆
	36
	

	（九）其他车型
	辆
	37
	

	  六、机动车驾驶模拟器
	台
	38
	

	      其中：被动式模拟器
	台
	39
	

	七、教学场地（含租赁场地）面积
	平方米
	40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填报范围为持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且许可证中核定的经营范围包括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或者纳入交通运输行业管理，或在交通运输行业管理机构备案；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经营的业户。

2.教练员人数与管理人员人数统计时以人员所从事的主业为主进行统计。

3.表内逻辑关系：01≥02；01≥06；01≥09；01≤02+06+09；01≥10；02=03+04+05；06=07+08；11≥12；

11≥13；11≥14；11≥15；16≥17；16≥18；16≥19；16≥20；16≥21；22≥23；

23≥24；22≥25；25≥26；27=29+30+31+32+33+34+35+36+37；27≥28；38≥39。

          4.表间逻辑关系：01=交运2表07（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户）；

11+16≤交运3表20行1列（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从业人员）。

交运7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1．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户数：指持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且经营许可证中核定的经营范围包括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经营活动的业户数。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户数根据经营项目分别按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分为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和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经营三类分别统计。

2．教练员人数：教练员人数，包括理论教练员、驾驶操作教练员、道路客货运输从业资格培训教练员（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资格培训教练员单独统计）。

理论教练员人数：持有教练员证和机动车驾驶证，年龄不超过60周岁，具有汽车及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或者汽车及相关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具有两年以上安全驾驶经历，熟练掌握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驾驶理论、机动车构造、交通安全心理学、常用伤员急救等安全驾驶知识，了解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的基本教学知识，具备编写教案、规范讲解的授课能力的教学人员人数。
驾驶操作教练员人数：持有教练员证和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年龄不超过60周岁，具有汽车及相关专业中专或者高中以上学历，符合一定的安全驾驶经历和相应车型驾驶经历，熟练掌握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驾驶理论、机动车构造、交通安全心理学和应急驾驶的基本知识，熟悉车辆维护和常见故障诊断、车辆环保和节约能源的有关知识，具备驾驶要领讲解、驾驶动作示范、指导驾驶的教学能力的教学人员人数。
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教练员人数：持有教练员证，从事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业务的教学人员人数。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教练员人数：持有教练员证，从事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业务的教学人员人数。

3．管理人员人数：管理人员数，包括理论教学负责人、驾驶操作训练负责人、教学车辆管理人员、结业考核人员和计算机管理人员。

4．培训人次：报告期内培训总的人次。

5．培训合格人次：报告期内经过培训并考核通过的总的合格人次。

6．从业资格培训人次：报告期内经过培训并考核通过并取得从业资格的总的人次。

7．教学车辆合计：教学车辆的总辆数。教学车辆类型划分根据部《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交通部令2006年第2号)执行。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车按车型分为大型客车、通用货车半挂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小型汽车（含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汽车（含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摩托车（含三轮摩托车、二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其他车型（含轮式自行机械车、无轨电车、有轨电车）等九类。

8．机动车驾驶模拟器：指机动车驾驶训练的教学设备，它利用虚拟现实仿真技术营造一个虚拟的驾驶训练环境，通过模拟器的操作部件与虚拟的环境进行交互，从而进行机动车驾驶训练。

被动式模拟器：指“视景系统一般是一段电影或录像，由主控台（中央控制台)控制，学员集体随录像的画面操作”的模拟器。模拟器只是简单地把学员操作信息送到主控台，由主控台判断操作是否得当，一般只用于操作装置讲解、基本驾驶动作和要领的训练、道路驾驶方法的示范教学、道路交通管理基本知识的了解和掌握。

9．教学场地（含租赁场地）面积：教练场地（含租用的教练场）的面积，包括场地驾驶教练场的面积、场内道路驾驶教练场的面积和实际道路驾驶教练路线的面积。

汽车租赁


填报单位：                                    201  年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汽车租赁业户合计
	户
	01
	

	10辆以下
	户
	02
	

	10-49辆
	户
	03
	

	50-100辆
	户
	04
	

	101-300辆
	户
	05
	

	301-999辆
	户
	06
	

	1000辆及以上
	户
	07
	

	二、汽车租赁从业人员合计
	人
	08
	

	三、租赁车辆数量合计
	辆
	09
	

	客车
	辆
	10
	

	5座及以下的客车
	辆
	11
	

	6-9座的客车
	辆
	12
	

	10座及以上的客车
	辆
	13
	

	货车
	辆
	14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填报范围为已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持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者纳入交通运输行业管理、或在交通运输行业管理机构备案，从事汽车租赁业务经营的业户。

2.表内逻辑关系：01=02+03+04+05+06+07；09=10+14；10=11+12+13。

3.表间逻辑关系：01=交运2表08（汽车租赁）；

08=交运3表21行1列（汽车租赁从业人员）。

道路客运班线

 

填报单位：                                   201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合计
	＜200公里
	≥200且
＜400公里
	≥400且
＜800公里
	≥800
公里

	甲
	乙
	丙
	1
	2
	3
	4
	5

	一、客运班线条数合计
	条
	01
	
	
	
	
	

	其中：高速公路客运班线
	条
	02
	
	
	
	
	

	（一）跨省班线
	条
	03
	
	
	
	
	

	 其中：高速公路客运班线
	条
	04
	
	
	
	
	

	（二）跨地（市）班线
	条
	05
	
	
	
	
	

	（三）跨县班线
	条
	06
	
	
	
	
	

	（四）县内班线
	条
	07
	
	
	
	
	

	二、客运班线平均日发班次
	班次/日
	08
	
	
	
	
	

	其中：高速公路客运班线
	班次/日
	09
	
	
	
	
	

	（一）跨省班线
	班次/日
	10
	
	
	
	
	

	 其中：高速公路客运班线
	班次/日
	11
	
	
	
	
	

	（二）跨地（市）班线
	班次/日
	12
	
	
	
	
	

	（三）跨县班线
	班次/日
	13
	
	
	
	
	

	（四）县内班线
	班次/日
	14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填报范围为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并已开通的国内道路客运班线线路。

2.表内逻辑关系：01行（客运线路条数合计）=03行+05行+06行+07行；01行≥02行；03行≥04行；

08行（客运线路平均日发班次合计）=10行+12行+13行+14行；08行≥09行；

10行≥11行；

1列（合计）=2列+3列+4列+5列。

3.表间逻辑关系：01行1列 ≥ 交运10表09（农村客运班线条数）；

08行1列 ≥ 交运10表10（农村客运班线平均日发班次）。

交运9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一、指标解释

1．客运班线合计：已开通的客运班线条数、班次数。线路类型按线路长度分为“小于200公里”、“大于等于200且小于400公里”、“大于等于400且小于800公里”和“大于等于800公里”四种。

高速公路客运班线：本行政区域内的营运线路中高速公路里程在200公里以上或者高速公路里程占总里程70%以上的道路客运线路。

跨省班线：起讫点在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内或起讫点虽在同一省内但穿越其他省的客运线路。

跨地（市）班线：起讫点在不同地（市）（自治州、盟和地级市）内或起讫点虽在同一地（市）内但穿越其他地（市）的客运线路。

跨县班线：起讫点在不同县（自治县、旗和县级市）内或起讫点虽在同一县内但穿越其他县的客运线路。

县内班线：整条线路均在同一县（自治县、旗和县级市）内的客运线路。

2．平均日发班次：指报告期内本辖区内的所有班车平均每日实际开行的班次数。县内班车往返一趟计算两个班次。两天一班计1/2个班次，三天一班计1/3个班次。

二、填报要求

1．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仅统计县内客运班线。

2．地（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计本地（市）内跨县客运线路，并汇总县内客运班线。

3．省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计跨省、跨地（市）客运线路，并汇总地（市）内客运线路。跨省客运线路的起点或终点在本省内，不论是否由在本省登记注册的道路运输经营者经营，省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都应统计该客运班线。

4．起讫点相同，运行线路相同（含临时绕道）的，统计为一条客运线路，否则应分别统计。

5．有客运线路一般就应有平均日发班次。

农村道路客运


填报单位：                                    201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客车通达情况
	—
	—
	—

	乡镇总数
	个
	01
	

	其中：通客运车辆的乡镇数
	个
	02
	

	      内：通客运班车的乡镇数
	个
	03
	

	建制村总数
	个
	04
	

	其中：通客运车辆的建制村数
	个
	05
	

	      内：通客运班车的建制村数
	个
	06
	

	二、农村客运站数量
	个
	07
	

	        其中：等级客运站数量
	个
	08
	

	三、农村客运线路
	条
	09
	

	平均日发班次
	班次/日
	10
	

	四、农村客运车辆合计
	辆
	11
	

	
	客位
	12
	

	（一）按等级分
	—
	—
	—

	高  级
	辆
	13
	

	
	客位
	14
	

	中  级
	辆
	15
	

	
	客位
	16
	

	普  通
	辆
	17
	

	
	客位
	18
	

	（二）按车长分
	—
	—
	—

	特大型
	辆
	19
	

	
	客位
	20
	

	大  型
	辆
	21
	

	
	客位
	22
	

	中  型
	辆
	23
	

	
	客位
	24
	

	小  型
	辆
	25
	

	
	客位
	26
	

	五、农村旅客运输量
	—
	—
	—

	客运量
	万人
	27
	

	旅客周转量
	万人公里
	28
	

	六、农村客运站本期完成投资
	万元
	29
	

	          其中：政府投资
	万元
	30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主要统计农村客车通达情况、农村客运站数量及本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农村客运线路、农村客运车辆以及农村旅客运输量。

2.表内逻辑关系：01≥02；02≥03；04≥05；05≥06；07≥08；

11=13+15+17=19+21+23+25；12=14+16+18=20+22+24+26；29≥30。

3.表间逻辑关系：09≤交运9表01行1列（客运线路条数合计）；

10≤交运9表07行1列（客运线路平均日发班次合计）；

07≤交运5表01（等级客运站数量合计）+交运5表10（简易站及招呼站数量合计）；

08≤交运5表01（等级客运站数量合计）；

29≤交运5表11（客运站本期完成投资合计）；

30≤交运5表12（政府投资）。
交运10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1．客车通达情况

乡镇、建制村数量须与交通运输综合统计“公路密度及通达情况”报表中的数据保持一致，以全国农村公路通达情况专项调查正式公布数据为基础，根据乡镇、建制村调整情况确定。

乡镇总数：本行政区域内的乡镇总数。

通客运车辆的乡镇数：本行政区域内乡镇政府所在地已开通客运车辆（如客运班车、公交化运营车辆、城乡公交等）的乡镇数
通客运班车的乡镇数：本行政区域内乡镇政府所在地已开通客运班车的乡镇数。

建制村总数：本行政区域内的建制村总数。

通客运车辆的建制村数：本行政区域内距离客运车辆（如客运班车、公交化运营车辆、城乡公交等）运行起点、终点或中途停靠站点在两公里以内的建制村数。

通客运班车的建制村数：本行政区域内距离客运班车运行起点、终点或中途停靠站点在两公里以内的建制村数。

2．农村客运站数量：是指主要为农民出行服务，在乡镇、建制村建设的从事农村客运的客运站数量，其中包括等级客运站、简易站、招呼站等。其中等级客运站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和五级。

3．农村客运线路：指县内或者毗邻县间至少有一端在乡村的客运班线或者公交化运营线路。统计时，毗邻县间的客运班线或者公交化运营线路由地市一级运输管理机构统计。

农村客运线路平均日发班次指报告期内客运班车或者公交化运营车辆在农村客运线路上平均每日实际开行的班次数。

4．农村客运车辆：持有道路运输证，在农村客运线路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客运汽车。计量单位：辆。

农村客运车辆的类型划分按以下标准执行：

特大型客车：12m＜车身长度≤13.7m；

大型客车：9m＜车身长度≤12m；

中型客车：6m＜车身长度≤9m；

小型客车：3.5m＜车身长度≤6m。

农村客运车辆的等级划分按部颁标准《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JT/T325-2004）执行。本表中的特大型、大型高级车包括高三、高二、高一级；中型、小型高级车包括高二、高一级。

5．农村旅客运输量：持有道路运输证，在农村客运线路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的客运车辆完成的道路旅客运输量。主要统计农村客运量和农村旅客周转量。计量单位：万人、万人公里。

6．农村客运站本期完成投资：指报告期内农村客运站完成的固定资产投额额。农村客运站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按照建设性质分为新建、扩建、改建、单纯建造生活设施、迁建、恢复、单纯购置等7类。

7．农村客运站政府投资：指报告期内农村客运站完成的投资额中国家预算内资金、部专项资金及地方各级政府财政拨款。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填报单位：                                    201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合计
	经营性
	非经营性

	甲
	乙
	丙
	1
	2
	3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业户数
	户
	01
	　
	　
	　

	其中：1类-运输爆炸品
	户
	02
	　
	　
	　

	2类-运输气体
	户
	03
	　
	　
	　

	3类-运输易燃液体
	户
	04
	　
	　
	　

	4类-运输易燃固体、易于自燃的物质和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户
	05
	　
	　
	　

	5类-运输氧化性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
	户
	06
	　
	　
	　

	6类-运输毒性物质和感染性物质
	户
	07
	　
	　
	　

	7类-运输放射性物质
	户
	08
	　
	　
	　

	8类-运输腐蚀性物质
	户
	09
	　
	　
	　

	9类-运输杂类危险物质和物品
	户
	10
	　
	　
	　

	其中：运输剧毒化学品
	户
	11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填报范围为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业户。

2.表内逻辑关系：01行≥02行；01行≥03行；01行≥04行；01行≥05行；01行≥06行；01行≥07行；

01行≥08行；01行≥09行；01行≥10行；01行≥11行； 1列（合计）=2列+ 3列。

3.表间逻辑关系： 01行2列（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业户数）=交运1表11行1列（危险货物运输业户数）。

交运11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一、指标解释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业户数：指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准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业户数量。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业户根据营业性质分为经营性业户和非经营性业户。其中经营性业户指持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活动的业户，非经营性业户指持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非经营活动的业户。根据危险货物运输的种类（参照《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2005)）不同，危险货运输运输业户包括运输爆炸品、运输气体、运输易燃液体、运输易燃固体、易于自然的物质和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运输氧化性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运输毒性物质和感染性物质、运输放射性物质、运输腐蚀性物质和运输杂类危险物质和物品9类。运输剧毒化学品业户是指运输具有非常剧烈毒性危害的化学品（包括人工合成的化学品及其混合物(含农药)和天然毒素）业户。
二、填报注意事项

在填报时，由于存在一个业户从事多种危险货物运输，所以，存在分项数之和大于等于总项数的现象。例如：

某危险货物运输业户运输的危险货物包括“爆炸品”、“气体”、“毒性物质和感染性物质”、“腐蚀性物质”。此时对应表中的指标数据分别为“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业户数”=1，“1类-运输爆炸品”=1，“2类-运输气体”=1，“6类-运输毒性物质和感染性物质”=1，“8类-运输腐蚀性物质”=1。

港澳台及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


填报单位：                                  201  年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合计
	香港
	澳门
	台湾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美国
	英国
	俄罗斯
	欧盟
	其他

	
	
	
	
	
	
	
	
	
	
	
	
	
	小计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法国
	西班牙
	其他
	

	甲
	乙
	丙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一、投资企业数量合计
	001
	个
	
	
	
	
	
	
	
	
	
	
	
	
	
	
	
	
	
	

	其中：客运
	002
	个
	
	
	
	
	
	
	
	
	
	
	
	
	
	
	
	
	
	

	货运
	003
	个
	
	
	
	
	
	
	
	
	
	
	
	
	
	
	
	
	
	

	站（场）
	004
	个
	
	
	
	
	
	
	
	
	
	
	
	
	
	
	
	
	
	

	维修
	005
	个
	
	
	
	
	
	
	
	
	
	
	
	
	
	
	
	
	
	

	驾培
	006
	个
	
	
	
	
	
	
	
	
	
	
	
	
	
	
	
	
	
	

	其他
	007
	个
	
	
	
	
	
	
	
	
	
	
	
	
	
	
	
	
	
	

	（一）独资企业
	008
	个
	
	
	
	
	
	
	
	
	
	
	
	
	
	
	
	
	
	

	其中：货运
	009
	个
	
	
	
	
	
	
	
	
	
	
	
	
	
	
	
	
	
	

	站（场）
	010
	个
	
	
	
	
	
	
	
	
	
	
	
	
	
	
	
	
	
	

	维修
	011
	个
	
	
	
	
	
	
	
	
	
	
	
	
	
	
	
	
	
	

	驾培
	012
	个
	
	
	
	
	
	
	
	
	
	
	
	
	
	
	
	
	
	

	其他
	013
	个
	
	
	
	
	
	
	
	
	
	
	
	
	
	
	
	
	
	

	（二）合资企业
	014
	个
	
	
	
	
	
	
	
	
	
	
	
	
	
	
	
	
	
	

	其中：客运
	015
	个
	
	
	
	
	
	
	
	
	
	
	
	
	
	
	
	
	
	

	货运
	016
	个
	
	
	
	
	
	
	
	
	
	
	
	
	
	
	
	
	
	

	站（场）
	017
	个
	
	
	
	
	
	
	
	
	
	
	
	
	
	
	
	
	
	

	维修
	018
	个
	
	
	
	
	
	
	
	
	
	
	
	
	
	
	
	
	
	

	驾培
	019
	个
	
	
	
	
	
	
	
	
	
	
	
	
	
	
	
	
	
	

	其他
	020
	个
	
	
	
	
	
	
	
	
	
	
	
	
	
	
	
	
	
	

	（三）合作企业
	021
	个
	
	
	
	
	
	
	
	
	
	
	
	
	
	
	
	
	
	

	其中：客运
	022
	个
	
	
	
	
	
	
	
	
	
	
	
	
	
	
	
	
	
	

	货运
	023
	个
	
	
	
	
	
	
	
	
	
	
	
	
	
	
	
	
	
	

	站（场）
	024
	个
	
	
	
	
	
	
	
	
	
	
	
	
	
	
	
	
	
	

	维修
	025
	个
	
	
	
	
	
	
	
	
	
	
	
	
	
	
	
	
	
	

	驾培
	026
	个
	
	
	
	
	
	
	
	
	
	
	
	
	
	
	
	
	
	

	其他
	027
	个
	
	
	
	
	
	
	
	
	
	
	
	
	
	
	
	
	
	


续表（一）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合计
	香港
	澳门
	台湾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美国
	英国
	俄罗斯
	欧盟
	其他

	
	
	
	
	
	
	
	
	
	
	
	
	
	小计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法国
	西班牙
	其他
	

	甲
	乙
	丙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二、合同投资额合计
	028
	万元
	
	
	
	
	
	
	
	
	
	
	
	
	
	
	
	
	
	

	客运
	029
	万元
	
	
	
	
	
	
	
	
	
	
	
	
	
	
	
	
	
	

	货运
	030
	万元
	
	
	
	
	
	
	
	
	
	
	
	
	
	
	
	
	
	

	站（场）
	031
	万元
	
	
	
	
	
	
	
	
	
	
	
	
	
	
	
	
	
	

	维修
	032
	万元
	
	
	
	
	
	
	
	
	
	
	
	
	
	
	
	
	
	

	驾培
	033
	万元
	
	
	
	
	
	
	
	
	
	
	
	
	
	
	
	
	
	

	其他
	034
	万元
	
	
	
	
	
	
	
	
	
	
	
	
	
	
	
	
	
	

	（一）独资企业
	035
	万元
	
	
	
	
	
	
	
	
	
	
	
	
	
	
	
	
	
	

	货运
	036
	万元
	
	
	
	
	
	
	
	
	
	
	
	
	
	
	
	
	
	

	站（场）
	037
	万元
	
	
	
	
	
	
	
	
	
	
	
	
	
	
	
	
	
	

	维修
	038
	万元
	
	
	
	
	
	
	
	
	
	
	
	
	
	
	
	
	
	

	驾培
	039
	万元
	
	
	
	
	
	
	
	
	
	
	
	
	
	
	
	
	
	

	其他
	040
	万元
	
	
	
	
	
	
	
	
	
	
	
	
	
	
	
	
	
	

	（二）合资企业
	041
	万元
	
	
	
	
	
	
	
	
	
	
	
	
	
	
	
	
	
	

	客运
	042
	万元
	
	
	
	
	
	
	
	
	
	
	
	
	
	
	
	
	
	

	货运
	043
	万元
	
	
	
	
	
	
	
	
	
	
	
	
	
	
	
	
	
	

	站（场）
	044
	万元
	
	
	
	
	
	
	
	
	
	
	
	
	
	
	
	
	
	

	维修
	045
	万元
	
	
	
	
	
	
	
	
	
	
	
	
	
	
	
	
	
	

	驾培
	046
	万元
	
	
	
	
	
	
	
	
	
	
	
	
	
	
	
	
	
	

	其他
	047
	万元
	
	
	
	
	
	
	
	
	
	
	
	
	
	
	
	
	
	

	（三）合作企业
	048
	万元
	
	
	
	
	
	
	
	
	
	
	
	
	
	
	
	
	
	

	客运
	049
	万元
	
	
	
	
	
	
	
	
	
	
	
	
	
	
	
	
	
	

	货运
	050
	万元
	
	
	
	
	
	
	
	
	
	
	
	
	
	
	
	
	
	

	站（场）
	051
	万元
	
	
	
	
	
	
	
	
	
	
	
	
	
	
	
	
	
	

	维修
	052
	万元
	
	
	
	
	
	
	
	
	
	
	
	
	
	
	
	
	
	

	驾培
	053
	万元
	
	
	
	
	
	
	
	
	
	
	
	
	
	
	
	
	
	

	其他
	054
	万元
	
	
	
	
	
	
	
	
	
	
	
	
	
	
	
	
	
	


续表（二）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合计
	香港
	澳门
	台湾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美国
	英国
	俄罗斯
	欧盟
	其他

	
	
	
	
	
	
	
	
	
	
	
	
	
	小计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法国
	西班牙
	其他
	

	甲
	乙
	丙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三、实际投资额合计
	055
	万元
	
	
	
	
	
	
	
	
	
	
	
	
	
	
	
	
	
	

	客运
	056
	万元
	
	
	
	
	
	
	
	
	
	
	
	
	
	
	
	
	
	

	货运
	057
	万元
	
	
	
	
	
	
	
	
	
	
	
	
	
	
	
	
	
	

	站（场）
	058
	万元
	
	
	
	
	
	
	
	
	
	
	
	
	
	
	
	
	
	

	维修
	059
	万元
	
	
	
	
	
	
	
	
	
	
	
	
	
	
	
	
	
	

	驾培
	060
	万元
	
	
	
	
	
	
	
	
	
	
	
	
	
	
	
	
	
	

	其他
	061
	万元
	
	
	
	
	
	
	
	
	
	
	
	
	
	
	
	
	
	

	（一）独资企业
	062
	万元
	
	
	
	
	
	
	
	
	
	
	
	
	
	
	
	
	
	

	货运
	063
	万元
	
	
	
	
	
	
	
	
	
	
	
	
	
	
	
	
	
	

	站（场）
	064
	万元
	
	
	
	
	
	
	
	
	
	
	
	
	
	
	
	
	
	

	维修
	065
	万元
	
	
	
	
	
	
	
	
	
	
	
	
	
	
	
	
	
	

	驾培
	066
	万元
	
	
	
	
	
	
	
	
	
	
	
	
	
	
	
	
	
	

	其他
	067
	万元
	
	
	
	
	
	
	
	
	
	
	
	
	
	
	
	
	
	

	（二）合资企业
	068
	万元
	
	
	
	
	
	
	
	
	
	
	
	
	
	
	
	
	
	

	客运
	069
	万元
	
	
	
	
	
	
	
	
	
	
	
	
	
	
	
	
	
	

	货运
	070
	万元
	
	
	
	
	
	
	
	
	
	
	
	
	
	
	
	
	
	

	站（场）
	071
	万元
	
	
	
	
	
	
	
	
	
	
	
	
	
	
	
	
	
	

	维修
	072
	万元
	
	
	
	
	
	
	
	
	
	
	
	
	
	
	
	
	
	

	驾培
	073
	万元
	
	
	
	
	
	
	
	
	
	
	
	
	
	
	
	
	
	

	其他
	074
	万元
	
	
	
	
	
	
	
	
	
	
	
	
	
	
	
	
	
	

	（三）合作企业
	075
	万元
	
	
	
	
	
	
	
	
	
	
	
	
	
	
	
	
	
	

	客运
	076
	万元
	
	
	
	
	
	
	
	
	
	
	
	
	
	
	
	
	
	

	货运
	077
	万元
	
	
	
	
	
	
	
	
	
	
	
	
	
	
	
	
	
	

	站（场）
	078
	万元
	
	
	
	
	
	
	
	
	
	
	
	
	
	
	
	
	
	

	维修
	079
	万元
	
	
	
	
	
	
	
	
	
	
	
	
	
	
	
	
	
	

	驾培
	080
	万元
	
	
	
	
	
	
	
	
	
	
	
	
	
	
	
	
	
	

	其他
	081
	万元
	
	
	
	
	
	
	
	
	
	
	
	
	
	
	
	
	
	


续表（三）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合计
	香港
	澳门
	台湾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美国
	英国
	俄罗斯
	欧盟
	其他

	
	
	
	
	
	
	
	
	
	
	
	
	
	小计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法国
	西班牙
	其他
	

	甲
	乙
	丙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四、投入客运车辆合计
	082
	辆
	
	
	
	
	
	
	
	
	
	
	
	
	
	
	
	
	
	

	特大型
	083
	辆
	
	
	
	
	
	
	
	
	
	
	
	
	
	
	
	
	
	

	大  型
	084
	辆
	
	
	
	
	
	
	
	
	
	
	
	
	
	
	
	
	
	

	中  型
	085
	辆
	
	
	
	
	
	
	
	
	
	
	
	
	
	
	
	
	
	

	小  型
	086
	辆
	
	
	
	
	
	
	
	
	
	
	
	
	
	
	
	
	
	

	（一）合资企业
	087
	辆
	
	
	
	
	
	
	
	
	
	
	
	
	
	
	
	
	
	

	特大型
	088
	辆
	
	
	
	
	
	
	
	
	
	
	
	
	
	
	
	
	
	

	大  型
	089
	辆
	
	
	
	
	
	
	
	
	
	
	
	
	
	
	
	
	
	

	中  型
	090
	辆
	
	
	
	
	
	
	
	
	
	
	
	
	
	
	
	
	
	

	小  型
	091
	辆
	
	
	
	
	
	
	
	
	
	
	
	
	
	
	
	
	
	

	（二）合作企业
	092
	辆
	
	
	
	
	
	
	
	
	
	
	
	
	
	
	
	
	
	

	特大型
	093
	辆
	
	
	
	
	
	
	
	
	
	
	
	
	
	
	
	
	
	

	大  型
	094
	辆
	
	
	
	
	
	
	
	
	
	
	
	
	
	
	
	
	
	

	中  型
	095
	辆
	
	
	
	
	
	
	
	
	
	
	
	
	
	
	
	
	
	

	小  型
	096
	辆
	
	
	
	
	
	
	
	
	
	
	
	
	
	
	
	
	
	


续表（四）

	指标
	代码
	计量单位
	合计
	香港
	澳门
	台湾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美国
	英国
	俄罗斯
	欧盟
	其他

	
	
	
	
	
	
	
	
	
	
	
	
	
	小计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法国
	西班牙
	其他
	

	甲
	乙
	丙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五、投入货运车辆合计
	097
	辆
	　
	　
	　
	　
	　
	　
	　
	　
	
	　
	　
	　
	　
	　
	　
	　
	　
	　

	其中：厢式货车
	098
	辆
	　
	　
	　
	　
	　
	　
	　
	　
	
	　
	　
	　
	　
	　
	　
	　
	　
	　

	              集装箱车
	099
	辆
	　
	　
	　
	　
	　
	　
	　
	　
	
	　
	　
	　
	　
	　
	　
	　
	　
	　

	        其中：专用货车
	100
	辆
	　
	　
	　
	　
	　
	　
	　
	　
	
	　
	　
	　
	　
	　
	　
	　
	　
	　

	（一）独资企业
	101
	辆
	　
	　
	　
	　
	　
	　
	　
	　
	
	　
	　
	　
	　
	　
	　
	　
	　
	　

	其中：厢式货车
	102
	辆
	　
	　
	　
	　
	　
	　
	　
	　
	
	　
	　
	　
	　
	　
	　
	　
	　
	　

	              集装箱车
	103
	辆
	　
	　
	　
	　
	　
	　
	　
	　
	
	　
	　
	　
	　
	　
	　
	　
	　
	　

	        其中：专用货车
	104
	辆
	　
	　
	　
	　
	　
	　
	　
	　
	
	　
	　
	　
	　
	　
	　
	　
	　
	　

	（二）合资企业
	105
	辆
	　
	　
	　
	　
	　
	　
	　
	　
	
	　
	　
	　
	　
	　
	　
	　
	　
	　

	其中：厢式货车
	106
	辆
	　
	　
	　
	　
	　
	　
	　
	　
	
	　
	　
	　
	　
	　
	　
	　
	　
	　

	              集装箱车
	107
	辆
	　
	　
	　
	　
	　
	　
	　
	　
	
	　
	　
	　
	　
	　
	　
	　
	　
	　

	        其中：专用货车
	108
	辆
	　
	　
	　
	　
	　
	　
	　
	　
	
	　
	　
	　
	　
	　
	　
	　
	　
	　

	（三）合作企业
	109
	辆
	　
	　
	　
	　
	　
	　
	　
	　
	
	　
	　
	　
	　
	　
	　
	　
	　
	　

	其中：厢式货车
	110
	辆
	　
	　
	　
	　
	　
	　
	　
	　
	
	　
	　
	　
	　
	　
	　
	　
	　
	　

	              集装箱车
	111
	辆
	　
	　
	　
	　
	　
	　
	　
	　
	
	　
	　
	　
	　
	　
	　
	　
	　
	　

	        其中：专用货车
	112
	辆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填报范围为港澳台及外商投资的独资、合资、合作企业，主要统计港澳台及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企业数量、合同投资额、实际投资额、投入客运车辆数和投入货运车辆数。

2.表内逻辑关系：01列（合计）=02列+03列+04列+05列+06列+07列+08列+09列+10列+11列+18列；

11列（欧盟小计）=12列+13列+14列+15列+16列+17列。

（1）投资企业数量

001行=008行+014行+021行；002行（客运）=015行+022行；003行（货运）=009行+016行+023行；

004行（站（场））=010行+017行+024行；005行（维修）=011行+018行+025行；

006行（驾培）=012行+019行+026行；007行（其他）=013行+020行+027行；

001行≥002行；001行≥003行；001行≥004行；001行≥005行；001行≥006行；001行≥007行；

008行≥009行；008行≥010行；008行≥011行；008行≥012行；008行≥013行；014行≥015行；

014行≥016行；014行≥017行；014行≥018行；014行≥019行；014行≥020行；021行≥022行；

021行≥023行；021行≥024行；021行≥025行；021行≥026行；021行≥027行；

（2）合同投资额

028行=035行+041行+048行；030行（货运）=036行+043行+050行；

031行（站[场]）=037行+044行+051行；032行（维修）=038行+045行+052行；

033行（驾培）=039行+046行+053行；029行（客运）=042行+049行；

034行（其他）=040行+047行+054行；

028行≥029行；028行≥030行；028行≥031行；028行≥032行；028行≥033行；028行≥034行；

035行≥036行；035行≥037行；035行≥038行；035行≥039行；035行≥040行；041行≥042行；

041行≥043行；041≥044；041≥045；041≥046；041≥047；048≥049；048≥050；048≥051；048≥052；

048≥053；048≥054；

（3）实际投资额

055行=062行+068行+075行；057行（货运）=063行+070行+077行；

058行（站[场]）=064行+071行+078行；059行（维修）=065行+072行+079行；

060行（驾培）=066行+073行+080行；056行（客运）=069行+076行；

061行（其他）=067行+074行+081行；

055行≥056行；055行≥057行；055行≥058行；055行≥059行；055行≥060行；055行≥061行；

062行≥063行；062行≥064行；062行≥065行；062行≥066行；062行≥067行；068行≥069行；

068行≥070行；068行≥071行；068行≥072行；068行≥073行；068行≥074行；075行≥076行；

075行≥077行；075行≥078行；075行≥079行；075行≥080行；075行≥081行；

（4）投入客运车辆

082行=087行+092行；083行（特大型）=088行+093行；084行（大型）=089行+094行；

085行（中型）=090行+095行；086行（小型）=091行+096行。

（5）投入货运车辆

097行=101行+105行+109行；098行（厢式货车）=102行+106行+110行；

099行（集装箱车）=103行+107行+111行；100行（专用货车）=104行+108行+112行；

097行≥098行；097行≥099行；097行≥100行；101行≥102行；101行≥103行；

101行≥104行；105行≥106行；105行≥107行；105行≥108行；

109行≥110行；109行≥111行；109行≥112行。

交运13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一、指标解释

1．企业数量：指港澳台及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企业的数量。

港澳台及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企业按登记注册类型分为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和合作企业，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中核定的经营范围分为客运、货运、站（场）、维修、驾培及其他。

2．合同（实际）投资额：指港澳台及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企业的合同（实际）投资额。填报时按登记注册类型和经营范围分别填报。投资额指截至到报告期末的累计外商投资额。

3．投入客运车辆数：指持有道路运输证，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载客汽车数量。填报时按企业的登记注册类型和载客汽车的车辆类型分别填报。

客运车辆分类按以下标准：

特大型客车：12m＜车身长度≤13.7m；

大型客车：9m＜车身长度≤12m；

中型客车：6m＜车身长度≤9m；

小型客车：3.5m＜车身长度≤6m。

4．投入货运车辆数：指持有道路运输证，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活动的载货汽车数量。主要统计厢式货车、集装箱车和专用货车的辆数。
二、填报注意事项

本表在填报时，由于存在一个港澳台（外）商投资企业具有多项经营范围，则按照经营范围分别填报相关数据。填报投资额时，如果合同中注明了各项经营范围的投资额，则按合同文件中标注的投资额分别填报，如果只有总的合同额，则填写分项的估计值，但分项的估计值之和必须等于总项。

道路运输车辆、业户及从业人员市场退出情况


填报单位：                                   201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报废车辆合计
	辆
	01
	

	（一）客运车辆
	辆
	02
	

	特大型
	辆
	03
	

	大  型
	辆
	04
	

	中  型
	辆
	05
	

	小  型
	辆
	06
	

	（二）货运车辆
	辆
	07
	

	大  型
	辆
	08
	

	中  型
	辆
	09
	

	小  型
	辆
	10
	

	二、检验不合格退出车辆合计
	辆
	11
	

	（一）客运车辆
	辆
	12
	

	特大型
	辆
	13
	

	大  型
	辆
	14
	

	中  型
	辆
	15
	

	小  型
	辆
	16
	

	（二）货运车辆
	辆
	17
	

	大  型
	辆
	18
	

	中  型
	辆
	19
	

	小  型
	辆
	20
	

	三、吊销（注销）经营许可证业户数
	户
	21
	

	    其中：吊销经营许可证业户数
	户
	22
	

	内：道路旅客运输
	户
	23
	

	道路货物运输
	户
	24
	

	道路运输相关业务
	户
	25
	

	内：站（场）经营
	户
	26
	

	机动车维修
	户
	27
	

	汽车综合性能检测
	户
	28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户
	29
	

	其他
	户
	30
	

	四、吊销（注销）从业资格证人员数
	人
	31
	

	其中：吊销从业资格证人员数
	人
	32
	

	内：道路旅客运输
	人
	33
	

	道路货物运输
	人
	34
	

	道路运输相关业务
	人
	35
	

	内：站（场）经营
	人
	36
	

	机动车维修
	人
	37
	

	汽车综合性能检测
	人
	38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人
	39
	

	其他
	人
	40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填报范围为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准，退出市场的从事道路运输的车辆、业户及从业人员，不包括退出市场的公共汽电车运输和出租汽车运输的车辆、业户及从业人员。

2.表内逻辑关系：01（报废车辆合计）=02+07；

02（客运车辆）=03+04+05+06；

07（货运车辆）=08+09+10；

11（检验不合格退出车辆数合计）=12+17；

12（客运车辆）=13+14+15+16；

17（货运车辆）=18+19+20；

21（吊销（注销）经营许可证业户数）≥22；

22≥23；22≥24；22≥25；25≥26；25≥27；

25≥28；25≥29；25≥30；

31（吊销（注销）从业资格人员数）≥32；

32≥33；32≥34；32≥35；35≥36；35≥37；35≥38；35≥39；35≥40。

交运14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一、指标解释

1．报废车辆数：指被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收回道路运输证的报废车辆数，包括已经申请并被办理报废手续的客运车辆和货运车辆，客车的分类按部颁标准《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JT/T325-2004）执行，货车按标记吨位分类。

2．检验不合格退出车辆数：指因检验不合格被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收回道路运输证的车辆数，包括检验不合格被取消道路运输证的客运车辆和货运车辆，客车的分类按部颁标准《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JT/T325-2004）执行，货车按标记吨位分类。

3．吊销（注销）经营许可证业户数：包括被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经营业户以及注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经营业户，按道路旅客运输、道路货物运输和道路运输相关业务3大类分别填报。

4．吊销（注销）从业资格证人员数：包括被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吊销从业资格证的从业人员以及注销从业资格证的从业人员，按道路旅客运输、道路货物运输、道路运输相关业务3大类分别填报。

二、填报注意事项

1．吊销（注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某道路运输经营业户退出市场前可能从事多项目经营，即具有多项经营范围，所以，存在其中项数之和大于总项数的现象。例：一个道路运输经营业户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大型物件运输，班车客运，包车客运”，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收回了该业户的经营许可证，填报时指标数据分别为：“道路运输经营业户市场退出数”=1；“其中：道路旅客运输”=1；“其中：道路货物运输”=1。

如果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只是取消了该业户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的经营许可，即许可证的经营范围中只保留道路货物运输，那么填报时指标数据为：“道路旅客运输”=1。

2．吊销（注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某道路运输经营业户退出市场前可能从事上述几大类中的一类或几类经营，其取得从业资格证人员市场退出数难以准确分类，则允许根据实际情况大致估算，但估算的分类从业资格证人员数之和必须等于该业户总的取得从业资格证人员市场退出数。

公路旅客营运车辆拥有量

填报单位：                                       201  年 
	指标
	计量单位
	代码
	总计
	
	按标记客位分
	按车长分
	按等级分
	安装卫星定位车载终端

	
	
	
	
	个体
	大型
	
	中型
	
	小型
	
	特
大
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高级
	中级
	普通
	

	
	
	
	
	
	
	
	
	
	
	
	
	
	
	
	
	
	
	

	
	
	
	
	
	
	个体
	
	个体
	
	个体
	
	
	
	
	
	
	
	

	甲
	乙
	丙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客运车辆总计
	辆
	01
	
	
	－
	－
	－
	－
	－
	－
	－
	－
	－
	－
	－
	－
	－
	－

	
	客位
	02
	
	
	－
	－
	－
	－
	－
	－
	－
	－
	－
	－
	－
	－
	－
	－

	一、载客汽车
	辆
	03
	
	
	
	
	
	
	
	
	
	
	
	
	
	
	
	

	
	客位
	04
	
	
	
	
	
	
	
	
	
	
	
	
	
	
	
	

	其中：卧铺客车
	辆
	05
	
	
	
	
	
	
	
	
	
	
	
	
	
	
	
	

	
	客位
	06
	
	
	
	
	
	
	
	
	
	
	
	
	
	
	
	

	1.按经营范围分
	
	
	
	
	
	
	
	
	
	
	
	
	
	
	
	
	
	

	班车客运客车
	辆
	07
	
	
	
	
	
	
	
	
	
	
	
	
	
	
	
	

	
	客位
	08
	
	
	
	
	
	
	
	
	
	
	
	
	
	
	
	

	旅游客车
	辆
	09
	
	
	
	
	
	
	
	
	
	
	
	
	
	
	
	


	
	客位
	10
	
	
	
	
	
	
	
	
	
	
	
	
	
	
	
	

	包车客车
	辆
	11
	
	
	
	
	
	
	
	
	
	
	
	
	
	
	
	

	
	客位
	12
	
	
	
	
	
	
	
	
	
	
	
	
	
	
	
	

	其它客车
	辆
	13
	
	
	
	
	
	
	
	
	
	
	
	
	
	
	
	

	
	客位
	14
	
	
	
	
	
	
	
	
	
	
	
	
	
	
	
	

	2.按燃料类型分
	
	
	
	
	
	
	
	
	
	
	
	
	
	
	
	
	
	

	汽油车
	辆
	15
	
	
	－
	－
	－
	－
	－
	－
	－
	－
	－
	－
	－
	－
	－
	－

	柴油车
	辆
	16
	
	
	－
	－
	－
	－
	－
	－
	－
	－
	－
	－
	－
	－
	－
	－

	双燃料车
	辆
	17
	
	
	－
	－
	－
	－
	－
	－
	－
	－
	－
	－
	－
	－
	－
	－

	其它燃料车
	辆
	18
	
	
	－
	－
	－
	－
	－
	－
	－
	－
	－
	－
	－
	－
	－
	－

	二、其它载客机动车
	辆
	19
	
	
	－
	－
	－
	－
	－
	－
	－
	－
	－
	－
	－
	－
	－
	－

	
	客位
	20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行逻辑关系：01行（客运车辆总计（辆））＝03行＋19行（01-02列）；
02行（客运车辆总计（客位））＝04行＋20行（01-02列）；
03行（载客汽车（辆））＝07行＋09行＋11行＋13行（01-02列）；
03行（载客汽车（辆））＝15行＋16行＋17行＋18行（01-02列）；
04行（载客汽车（客位））＝08行＋10行＋12行＋14行；
03行（载客汽车（辆））=07行+09行+11行+13行（03-16列）；
04行（载客汽车（客位））=08行+10行+12行+14行（03-16列）；
05行≤03行；06行≤04行。
2.列逻辑关系：01列（总计）＝03列＋05列＋07列（03-14行）；
01列（总计）＝09列＋10列＋11列＋12列（03-14行）；
01列（总计）＝13列＋14列＋15列（03-14行）；
02列＝04列＋06列＋08列（03-14行）；
02列≤01列；
04列≤03列（03-14行）；
06列≤05列（03-14行）；
08列≤07列（03-14行）；
16列≤01列（03-14行）；
30＜04行÷03行（03-04列）；30＜06行÷05行（03-04列）；30＜08行÷07行（03-04列）；
30＜10行÷09行（03-04列）；30＜12行÷11行（03-04列）；30＜14行÷13行（03-04列）；
15＜04行÷03行≤30（05-06列）；15＜06行÷05行≤30（05-06列）；
15＜08行÷07行≤30（05-06列）；15＜10行÷09行≤30（05-06列）；
15＜12行÷11行≤30（05-06列）；15＜14行÷13行≤30（05-06列）；
04行÷03行≤15（07-08列）；06行÷05行≤15（07-08列）；08行÷07行≤15（07-08列）；
10行÷09行≤15（07-08列）；12行÷11行≤15（07-08列）；14行÷13行≤15（07-08列）。
公路货物营运车辆拥有量

填报单位：                                       201  年 
	指标
	计量单位
	代码
	总计
	
	按标记吨位分
	安装卫星定位车载终端

	
	
	
	
	个
体
	大型
	
	中型
	
	小型
	
	

	
	
	
	
	
	
	重型
	
	个体
	
	个体
	
	个体
	

	
	
	
	
	
	
	
	个体
	
	
	
	
	
	

	甲
	乙
	丙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总计
	辆
	01
	
	
	－
	－
	－
	－
	－
	－
	－
	－
	－

	
	吨位
	02
	
	
	－
	－
	－
	－
	－
	－
	－
	－
	－

	一、载货汽车
	辆
	03
	
	
	
	
	
	
	
	
	
	
	

	
	吨位
	04
	
	
	
	
	
	
	
	
	
	
	

	1.货车
	辆
	05
	
	
	
	
	
	
	
	
	
	
	

	
	吨位
	06
	
	
	
	
	
	
	
	
	
	
	

	（1）按车型结构分
	
	
	
	
	
	
	
	
	
	
	
	
	

	栏板货车
	辆
	07
	
	
	
	
	
	
	
	
	
	
	

	
	吨位
	08
	
	
	
	
	
	
	
	
	
	
	

	       厢式车
	辆
	09
	
	
	
	
	
	
	
	
	
	
	

	
	吨位
	10
	
	
	
	
	
	
	
	
	
	
	

	           其中：冷藏保温车
	辆
	11
	
	
	
	
	
	
	
	
	
	
	

	
	吨位
	12
	
	
	
	
	
	
	
	
	
	
	

	集装箱车
	辆
	13
	
	
	
	
	
	
	
	
	
	
	

	
	吨位
	14
	
	
	
	
	
	
	
	
	
	
	

	
	TEU
	15
	
	
	
	
	
	
	
	
	
	
	

	罐车
	辆
	16
	
	
	
	
	
	
	
	
	
	
	

	    
	吨位
	17
	
	
	
	
	
	
	
	
	
	
	

	（2）按经营范围分
	
	
	
	
	
	
	
	
	
	
	
	
	

	       普通载货汽车
	辆
	18
	
	
	
	
	
	
	
	
	
	
	

	
	吨位
	19
	
	
	
	
	
	
	
	
	
	
	

	       专用载货汽车
	辆
	20
	
	
	
	
	
	
	
	
	
	
	

	
	吨位
	21
	
	
	
	
	
	
	
	
	
	
	

	           其中：商品汽车运输车
	辆
	22
	
	
	
	
	
	
	
	
	
	
	

	
	吨位
	23
	
	
	
	
	
	
	
	
	
	
	

	                 大型物件运输车
	辆
	24
	
	
	
	
	
	
	
	
	
	
	

	
	吨位
	25
	
	
	
	
	
	
	
	
	
	
	

	                 危险货物运输车
	辆
	26
	
	
	
	
	
	
	
	
	
	
	

	
	吨位
	27
	
	
	
	
	
	
	
	
	
	
	

	（3）按燃料类型分
	
	
	
	
	
	
	
	
	
	
	
	
	

	汽油车
	辆
	28
	
	
	－
	－
	－
	－
	－
	－
	－
	－
	－

	柴油车
	辆
	29
	
	
	－
	－
	－
	－
	－
	－
	－
	－
	－

	双燃料车
	辆
	30
	
	
	－
	－
	－
	－
	－
	－
	－
	－
	－

	       其它燃料车
	辆
	31
	
	
	－
	－
	－
	－
	－
	－
	－
	－
	－


续表
	指标
	计量单位
	代码
	总计
	
	按标记吨位分
	安装卫星定位车载终端

	
	
	
	
	个
体
	大型
	
	中型
	
	小型
	
	

	
	
	
	
	
	
	重型
	
	个体
	
	个体
	
	个体
	

	
	
	
	
	
	
	
	个体
	
	
	
	
	
	

	甲
	乙
	丙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2.牵引车
	辆
	32
	
	
	－
	－
	－
	－
	－
	－
	－
	－
	

	（1）按燃料类型分
	
	
	
	
	
	
	
	
	
	
	
	
	

	       汽油车
	辆
	33
	
	
	－
	－
	－
	－
	－
	－
	－
	－
	－

	柴油车
	辆
	34
	
	
	－
	－
	－
	－
	－
	－
	－
	－
	－

	双燃料车
	辆
	35
	
	
	－
	－
	－
	－
	－
	－
	－
	－
	－

	       其它燃料车
	辆
	36
	
	
	－
	－
	－
	－
	－
	－
	－
	－
	－

	3.挂车
	辆
	37
	
	
	
	
	
	
	
	
	
	
	－

	
	吨位
	38
	
	
	
	
	
	
	
	
	
	
	－

	（1）按车型结构分
	
	
	
	
	
	
	
	
	
	
	
	
	

	       栏板式挂车
	辆
	39
	
	
	
	
	
	
	
	
	
	
	－

	            
	吨位
	40
	
	
	
	
	
	
	
	
	
	
	－

	       厢式挂车
	辆
	41
	
	
	
	
	
	
	
	
	
	
	－

	
	吨位
	42
	
	
	
	
	
	
	
	
	
	
	－

	             其中：冷藏保温式挂车
	辆
	43
	
	
	
	
	
	
	
	
	
	
	－

	
	吨位
	44
	
	
	
	
	
	
	
	
	
	
	－

	       集装箱式挂车
	辆
	45
	
	
	
	
	
	
	
	
	
	
	－

	
	吨位
	46
	
	
	
	
	
	
	
	
	
	
	－

	
	TEU
	47
	
	
	
	
	
	
	
	
	
	
	－

	       罐式挂车
	辆
	48
	
	
	
	
	
	
	
	
	
	
	－

	
	吨位
	49
	
	
	
	
	
	
	
	
	
	
	－

	（2）按经营范围分
	
	
	
	
	
	
	
	
	
	
	
	
	

	       普通货物运输
	辆
	50
	
	
	
	
	
	
	
	
	
	
	－

	
	吨位
	51
	
	
	
	
	
	
	
	
	
	
	－

	   专用货物运输
	辆
	52
	
	
	
	
	
	
	
	
	
	
	－

	
	吨位
	53
	
	
	
	
	
	
	
	
	
	
	－

	其中：商品汽车运输
	辆
	54
	
	
	
	
	
	
	
	
	
	
	－

	
	吨位
	55
	
	
	
	
	
	
	
	
	
	
	－

	                 大型物件运输
	辆
	56
	
	
	
	
	
	
	
	
	
	
	－

	
	吨位
	57
	
	
	
	
	
	
	
	
	
	
	－

	                 危险货物运输
	辆
	58
	
	
	
	
	
	
	
	
	
	
	－

	
	吨位
	59
	
	
	
	
	
	
	
	
	
	
	－

	二、其它载货机动车
	辆
	60
	
	
	－
	－
	－
	－
	－
	－
	－
	－
	－

	
	吨位
	61
	
	
	－
	－
	－
	－
	－
	－
	－
	－
	－

	三、轮胎式拖拉机
	辆
	62
	
	
	－
	－
	－
	－
	－
	－
	－
	－
	－

	
	吨位
	63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行逻辑关系：01行（总计（辆））＝03行＋60行+62行；
02行（总计（吨位））＝04行＋61行＋63行；
03行（载货汽车（辆））=05行+32行+37行；
04行（载货汽车（吨位））=06行+38行（03－11列除外）；
02列中：05行（货车（辆））=07行+09行+13行+16行=18行+20行=28行+29行+30行+31行；
32行（牵引车（辆））=33行+34行+35行+36行；
37行（挂车（辆））=39行+41行+45行+48行=50行+52行；
06行（货车（吨位））=08行+10行+14行+17行=19行+21行；
38行（挂车（吨位））=40行+42行+46行+49行=51行+53行；
09行≥11行；10行≥12行；20行≥22行，24行，26行；21行≥23行，25行，27行；
41≥43行；42行≥44行；52行≥54行，56行，58行；53行≥55行，57行，59行；
03－10列中：05行（货车（辆））＝07行+09行+13行+16行= 18行+20行；
37行（挂车（辆））=39行+41行+45行+48行=50行+52行；
06行（货车（吨位））=08行+10行+14行+17行=19行+21行；
38行（挂车（吨位））=40行+42行+46行+49行=51行+53行；
09行≥11行；10行≥12行；20行≥22行，24行，26行；21行≥23行，25行，27行；
41行≥43行；42行≥44行；52行≥54行，56行，58行；53行≥55行，57行，59行；
11列中：05行（货车（辆））=07行+09行+13行+16行=18行+20行；
06行（货车（吨位））=08行+10行+14行+17行=19行+21行；
09行≥11行；10行≥12行；20行≥22行，24行，26行；21行≥23行，25行，27行。
2.列逻辑关系：01列（总计）＝03列+07列+09列（03－27行、37－59行）；
02列（总计（个体））＝06列+08列+10列（03－27行、37－59行）；
01列≥02列；
03列≥04列（03－27行、37－59行）；03列≥06列（03－27行、37－59行）；
04列≥05列（03－27行、37－59行）；06列≥05列（03－27行、37－59行）；
07列≥08列（03－27行、37－59行）；09列≥10列（03－27行、37－59行）；
01列≥11列（03—27行、32行）；
04、05列中：8≤04行÷03行，06行÷05行，08行÷07行，10行÷09行，12行÷11行，14行÷13行，17行÷16行，19行÷18行，21行÷20行，23行÷22行，25行÷24行,27行÷26行，38行÷37行，40行÷39行，42行÷41行，44行÷43行，46行÷45行，49行÷48行，51行÷50行，53行÷52行，55行÷54行，57行÷56行，59行÷58行（简称“相关行比值”，下同）
03列、06列中：4＜相关行比值；
07列、08列中：2＜相关行比值≤4；
09列、10列中：相关行比值≤2；
15行÷13行≤2.25；
47行÷45行≤2.25（11列除外）。
交行统7-1、7-2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一、统计范围：填报在公路运输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最近年审时间在2012年1月1日（含）以后，未办理报废、注销、转出手续的从事公路运输的营业性运输工具，不包括出租汽车、公共汽电车。

二、机动车划分按以下标准执行
1．按标记客（吨）位分：
大型汽车： 载客汽车：标记客位30座以上。
载货汽车：标记吨位4吨以上。
中型汽车： 载客汽车：标记客位16-30座。
载货汽车：标记吨位2吨以上至4吨。
小型汽车： 载客汽车：标记客位15座及以下。
载货汽车：标记吨位2吨及以下。
重型载货汽车是指载重标记吨位8吨及以上的载货汽车。
2．载客汽车同时按车长、等级进行分组统计：
载客汽车的车长划分执行《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JT/T325-2004），即：
特大型客车：12m＜车身长度≤13.7m
大型客车：9m＜车身长度≤12m
中型客车：6m＜车身长度≤9m
小型客车：3.5m＜车身长度≤6m
载客汽车的等级划分执行《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JT/T325-2004）。本表中的特大型、大型高级车包括高三、高二、高一级；中型高级车包括高二、高一级。
三、载客汽车按车辆经营范围分为班车客运客车、旅游客车、包车客车和其它客车；按燃料类型分为汽油车、柴油车、双燃料车和其它燃料车。
1．班车客运客车：指道路运输证经营范围栏上注明“班车客运”的客车。
2．旅游客车：指道路运输证经营范围栏上注明“旅游客运”的客车。
3．包车客车：指道路运输证经营范围栏上注明“包车客运”的客车。
4．其它客车：指除班车客运客车、旅游客车、包车客车以外从事其它旅客运输经营的客车，包括租赁客车。
5．汽油车：指发动机燃料类型为汽油的载客汽车。
6．柴油车：指发动机燃料类型为柴油的载客汽车。
7．双燃料车：指既可以使用汽油或柴油，也可以使用CNG、LPG等作为发动机燃料的载客汽车。
8．其它燃料车：指使用汽油、柴油、CNG、LPG以外燃料的载客汽车。
9．卧铺客车：指具有固定的躺卧设施，用于旅客运输的客车。统计时一个铺位统计为一个客位。
10．个体客车：指在道路运输证中“经济类型”项注明为“个体”的客车。挂靠企业（公司）、以企业（公司）名义从事公路旅客运输经营的客车不纳入该统计范围。
四、货车按车型结构、经营范围和燃料类型进行分组统计，不包括牵引车和挂车。牵引车按燃料类型分组统计。挂车按车型结构、经营范围进行分组统计。
1. 货车：一种主要为载运货物而设计和装备的商用车辆。
2. 冷藏保温车：指具有冷藏设备的箱式货柜、专门用于须保持一定温度物品运输的货车。
3．集装箱车：指具有集装箱转锁装置用于运输集装箱的货车。计量单位：辆、吨位、TEU。集装箱按TEU的换算系数如下：
	箱型
	数量
	折算系数

	45英尺箱
	1
	2.25

	40英尺箱
	1
	2

	35英尺箱
	1
	1.75

	20英尺箱
	1
	1

	10英尺箱
	1
	0.5


4．罐车：指具有罐状结构、专门用于液体、粉状及流质物质运输的货车。
5．普通载货汽车：指具有一般构造的栏板式、平板式及厢式货运汽车。
6．专用载货汽车：指具有特殊构造及附属设备从事专门用途的货运汽车。
7．商品汽车运输车：指具有承载汽车的结构、专门用于运输商品汽车的货车。
8．大型物件运输车：指专门用于大型物件运输的货车。
9．危险货物运输车：指经道路运政管理机构核准从事公路危险货物运输的车辆。
10．汽油车：指发动机燃料类型为汽油的载货汽车。
11．柴油车：指发动机燃料类型为柴油的载货汽车。
12．双燃料车：指既可以使用汽油或柴油，也可以使用CNG、LPG等作为发动机燃料的载货汽车。
13．其它燃料车：指使用汽油、柴油、CNG、LPG以外燃料的载货汽车。
14．牵引车：指专门用于牵引挂车的车辆。
15．挂车：指不具备动力装置，牌照号码为挂车专用号牌的半挂车或全挂车。
16．个体货车：指道路运输证上“经济类型”一栏注明为“个体”的货车。挂靠企业（公司）、以企业（公司）名义从事公路货物运输经营的货车不纳入该统计范围。
公路运力及客货运输量

填报单位：                                       201   年   月                     
	指标
	计量单位
	代码
	总     计

	
	
	
	
	个    体

	甲
	乙
	丙
	1
	2

	一、载客汽车
	辆
	1
	
	

	
	客位
	2
	
	

	二、载货汽车
	辆
	3
	
	

	
	吨位
	4
	
	

	    其中：牵引车
	辆
	5
	
	

	三、客运量
	万人
	6
	
	

	四、旅客周转量
	万人公里
	7
	
	

	五、货运量
	万吨
	8
	
	

	六、货物周转量
	万吨公里
	9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行逻辑关系：3行＞5行。
2.列逻辑关系：1列（总计）≥2列。
3.表间逻辑关系：1行1列=交行统7-1表01列03行；1行2列=交行统7-1表02列03行；
2行1列=交行统7-1表01列04行；2行2列=交行统7-1表02列04行；
3行1列=交行统7-2表01列03行；3行2列=交行统7-2表02列03行；
4行1列=交行统7-2表01列04行；4行2列=交行统7-2表02列04行；
5行1列=交行统7-2表01列32行；5行2列=交行统7-2表02列32行；
8行1列=交行统11表1列01行；
9行1列=交行统11表2列01行。
交行统9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一、载客汽车指在公路运输管理部门注册登记且未办理报废、注销、转出手续的从事营业性旅客运输的公路运输工具，不包括出租汽车、公共汽车。
二、载货汽车指在公路运输部门注册登记且未办理报废、注销、转出手续的从事营业性货物运输的公路运输工具。统计时辆数包括7-2表中的货车、牵引车、挂车辆数之和；吨位数包括货车、挂车吨位数之和。
三、公路运输量统计范围原则上为所有在公路上运营的车辆所产生的运输量。营运车辆是指在公路运输管理部门注册登记从事公路运输的营业性运输工具，包括营业性载客汽车和营业性货运车辆。在公路上进行旅客运输的公共汽（电）车、出租客车不纳入公路运输量的统计范围。
月度运输生产情况

填报单位：                                    201   年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客运站
	—
	—
	—

	客运站数量
	个
	01
	

	其中：省际客运站
	个
	02
	

	售票总量
	人次
	03
	

	其中：省际客运站
	人次
	04
	

	售票总额
	元
	05
	

	其中：省际客运站
	元
	06
	

	∑(售票人次×售票里程)
	人公里
	07
	

	其中：省际客运站
	人公里
	08
	

	二、旅游包车客运企业
	—
	—
	—

	企业数量
	个
	09
	

	车辆数
	辆
	10
	

	客位数
	客位
	11
	

	运输人次
	人次
	12
	

	  三、高速公路收费路网
	—
	—
	—

	    路网里程
	公里
	13
	

	    货车车货总重
	万吨
	14
	

	    货车收费总额
	万元
	15
	

	∑(货车车货总重×收费里程)
	万吨公里
	16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由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省道路运输管理局组织填报。客运部门数据采集上月26日至本月25日的时期数据或截止到本月25日的时点数据，高速公路部门数据采集上月21日至本月20日的时期数据。
2.客运站填写范围为所有拥有电脑售票记录的客运站。各市州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扩大客运站填报范围。
有条件的市州，应采集车籍地为本省的班线客车售票情况。
3.对于无法区分省际客运站的省份，省际客运站相关信息可不填（省际客运站指主要以发送省际班线客车
为主的客运站）。售票总额与∑（售票人次×售票里程）可选择一个指标进行填写。
4.客运企业填写范围为确定为典型调查的旅游客运或包车客运企业。
5.收费路网填写范围为所有高速公路计重收费路网情况，其中收费总额与∑（货车车货总重×收费里程）选择
一个指标进行填写。
6.货车车货总重、货车收费总额、∑(货车车货总重×收费里程)保留4位小数。
7.逻辑关系：01≥02；03≥04；05≥06；07≥08。

交行统18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1. 售票人次×售票里程：指客运站中每张售出客票的计价里程总和。计量单位：人公里。
2. 货车车货总重×收费里程：指高速公路上的每辆货车的车货总重与其收费里程乘积的合计值。计量单位：万吨公里。
公路运输法人企业财务状况
企业名称（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行政区划代码：□□□□□□
公路运输经营业务：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类别：□                            201  年
	一、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资产负债
	—
	—
	—

	固定资产原价
	万元
	01
	

	累计折旧
	万元
	02
	

	本年折旧
	万元
	03
	

	资产总计
	万元
	04
	

	负债合计
	万元
	05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万元
	06
	

	二、损益及分配
	—
	—
	—

	营业收入
	万元
	07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08
	

	              其中：公路客运收入（公司化运营）
	万元
	09
	

	                    公路货运收入（公司化运营）
	万元
	10
	

	                    客运站经营收入
	万元
	11
	

	货运站经营收入
	万元
	12
	

	营业成本
	万元
	13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万元
	14
	

	营业税金及附加
	万元
	15
	

	      其中：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万元
	16
	

	销售费用
	万元
	17
	

	管理费用
	万元
	18
	

	      其中：税金
	万元
	19
	

	            差旅费
	万元
	20
	

	财务费用
	万元
	21
	

	      其中：利息收入
	万元
	22
	

	            利息支出
	万元
	2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记）
	万元
	24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记）
	万元
	25
	

	营业利润
	万元
	26
	

	营业外收入
	万元
	27
	

	补贴收入
	万元
	28
	

	利润总额
	万元
	29
	

	应交所得税
	万元
	30
	


续表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三、人工成本及增值税
	—
	—
	—

	应付职工薪酬（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
	万元
	31
	

	应交增值税
	万元
	32
	

	四、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人
	33
	

	二、公路客运生产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载客汽车
	

	
	
	
	
	公司化运营载客汽车

	
	
	
	
	合计
	班线客车
	旅游客车、包车及其它

	
	
	
	
	
	跨省
	省内
	

	甲
	乙
	丙
	1
	2
	3
	4
	5

	车辆数
	辆
	34
	
	
	
	
	

	客位数
	客位
	35
	
	
	
	
	

	客运量
	万人
	36
	-
	
	
	
	

	旅客周转量
	万人公里
	37
	-
	
	
	
	

	汽油消耗
	升
	38
	-
	
	
	
	

	柴油消耗
	升
	39
	-
	
	
	
	

	三、公路货运生产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载货汽车
	

	
	
	
	
	公司化运营载货汽车

	
	
	
	
	合计
	2吨及
以下
	2-4吨（含）
	4-8吨
	8吨(含)

-20吨
	20吨及
以上
	牵引车

	甲
	乙
	丙
	1
	2
	3
	4
	5
	6
	7
	8

	车辆数
	辆
	40
	
	
	
	
	
	
	
	

	吨位数
	吨
	41
	
	
	
	
	
	
	
	-

	货运量
	万吨
	42
	-
	
	
	
	
	
	
	-

	货物周转量
	万吨公里
	43
	-
	
	
	
	
	
	
	-

	汽油消耗
	升
	44
	-
	
	
	
	
	
	
	

	柴油消耗
	升
	45
	-
	
	
	
	
	
	
	

	四、客运站生产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旅客发送量
	万人次
	46
	

	五、货运站生产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占地面积
	亩
	47
	

	换算货物吞吐量
	吨
	48
	

	备注：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填写范围为主营公路运输的法人企业。对于仅从事公路客（货）运输业务的企业，要求具有公司化运营的车辆。
2.企业填写时不包括具有法人资格子公司的相关信息（即不能上报合并报表）。
3.车辆、运输、能耗信息填写范围为公司化运营车辆，即指产权归属企业，由企业统一调度，且收入和成本统一由企业核算的车辆。载客汽车相关指标统计中不含公共电汽车、出租汽车。
4.表中以万为单位的指标保留4位小数,货车吨位数和货运站占地面积（亩）保留3位小数,其他指标保留整数位,允许“所有者权益合计”、“财务费用”、“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投资收益”、“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应交所得税”、“应交增值税”小于0，并用“-”表示。
5.表内逻辑关系：01行1列≥02行1列；
02行1列≥03行1列；
04行1列-05行1列=06行1列；
07行1列≥08行1列；
08行1列≥09行1列+10行1列+11行1列+12行1列；
13行1列≥14行1列；
15行1列≥16行1列；
18行1列≥19行1列+20行1列；
第34、35行：1列≥2列；
第34、35、36、37、38、39行：2列=3列+4列+5列；
第40、41行：1列≥2列；
第40、41、42、43、44、45行：2列=3列+4列+5列+6列+7列+8列。
交行统20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一）填报范围
对于本年新增的企业，凡是主营公路运输、且全年正常营业的，均需填报财务年报；对于非本年新增的企业，所有从事客、货运站经营业务以及仅从事公路客（货）运输业务且营业收入在1000万元（含）以上的企业需要填报财务年报，具体见部下发的企业名录。
对于仅从事公路客（货）运输业务且营业收入在1000万元以下的企业，采取抽样的方式，为保证在95%的置信度下，主要调查目标量（营业收入、增加值等）估计的极限相对误差低于20%，确定各省最低样本量（如下表所示），具体调查名单由省道路运输管理局自行确定。
规模以下（营业收入＜1000万元）公路客（货）运输企业湖南省最低样本量
	省  份
	企业数量

	湖  南
	10


（二）指标解释
1.公路运输经营业务：指企业经营的公路运输业务内容，在以下选项中选择填写，可多选。
	公路客运经营业务
	公路货运经营业务
	客运站经营业务
	货运站经营业务

	11.班线客运
12.旅游客运
13.包车客运
19.其它公路客运
	21.普通货运
22.货物专用运输
23.大型物件运输
24.放射性物品运输
25.非放射性危险货物运输
	30.客运站经营
	41.货运站信息配载
42.货运站仓储管理
43.货运站货物装卸
44.货运站停车管理
49.其它货运站业务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类别：指企业执行的企业会计准则类别，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进行填写：1.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2.2001年《企业会计准则》；3.小企业会计准则。
3.固定资产原价：指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企业在购置、自行建造、安装、改建、扩建、技术改造某项固定资产时所发生的全部支出总额。根据会计“固定资产”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填报。
4.累计折旧：指企业在报告期末提取的历年固定资产折旧累计数。执行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时，根据会计“累计折旧”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填报。执行2001年《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时，根据“资产负债表”中“累计折旧”项目的期末数填报。
5.本年折旧：指企业在报告期内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合计数。可以根据会计“财务状况变动表”中“固定资产折旧”项的数值填报。若企业执行2001年《企业会计制度》，可以根据会计核算中《资产减值准备、投资及固定资产情况表》内“当年计提的固定资产折旧总额”项本年增加数填报。
6.资产总计：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资产一般按流动性（资产的变现或耗用时间长短）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其中流动资产可分为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存货等；非流动资产可分为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等。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总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执行2006 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资产总计=流动资产合计+非流动资产合计；未执行2006 年《企业会计准则》企业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等。
7.负债合计：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负债一般按偿还期长短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负债合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执行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负债合计=流动负债合计+非流动负债合计；未执行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企业的负债包括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
8.所有者权益合计：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又称股东权益。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合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9.营业收入：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确认的收入总额。营业收入合计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10.主营业务收入：指企业确认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主营业务的收入。根据会计“主营业务收入”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结转前）填报。执行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如未设置该科目，以“营业收入”代替填报。
11.公路客运收入（公司化运营）：指企业公司化运营载客汽车的运输收入。
12.公路货运收入（公司化运营）：指企业公司化运营载货汽车的运输收入。
13.客运站经营收入：指企业客运站经营业务的收入。
14.货运站经营收入：指企业货运站经营业务的收入。
15.营业成本：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发生的成本总额。包括企业（单位）在报告期内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发生的各种耗费。包括“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成本”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16.主营业务成本：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所发生的成本总额。根据会计“主营业务成本”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结转前）填报。执行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如未设置该科目，以“营业成本”代替填报。
17.营业税金及附加：指企业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按税法规定缴纳的应从经营收入中抵扣的税金和附加，包括营业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18.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应负担的营业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根据会计“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结转前）填报。执行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如未设置该科目，以“营业税金及附加”代替填报。
19.销售费用：指企业在销售商品和材料、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包括保险费、包装费、展览费和广告费、商品维修费、预计产品质量保证损失、运输费、装卸费等以及为销售本企业商品而专设的销售机构（含销售网点、售后服务网点等）的职工薪酬、业务费、折旧费等经营费用。根据会计“利润表”中“销售费用”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未执行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费用(或经营费用)”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20.管理费用：指企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所发生的费用，包括企业在筹建期间内发生的开办费、董事会和行政管理部门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发生的，或者应当由企业统一负担的公司经费等。根据会计“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21.税金：指企业按照规定从管理费用中支付的房产税、印花税、车船使用税和土地使用税。根据“管理费用明细账”中“管理费用——税金”的期末借方余额（结转前）分析填报。
22.差旅费：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的差旅费，包括市内公出的交通费和外地出差的差旅费。根据“管理费用明细账”中“管理费用——差旅费”的期末借方余额分析填报。
23.财务费用：指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筹资费用，包括企业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利息支出（减利息收入）、汇兑损失（减汇兑收益）以及相关的手续费等。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24.利息收入：指非金融企业存款业务所确认的利息金额。根据企业“财务费用明细帐”中“财务费用——利息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报。如果企业没有设置该科目，此处可填“0”。
25.利息支出：指企业短期借款利息、长期借款利息、应付票据利息、票据贴现利息、应付债券利息、长期应付引进国外设备款利息等利息支出。根据企业“财务费用明细帐”中“财务费用——利息支出”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报。如果企业没有单独设立“利息收入”科目，应填报利息支出减去银行存款等的利息收入后的净额。
26.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指企业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以及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衍生工具、套期保值业务等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根据会计“利润表”中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或根据“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会计科目的余额填报。余额在贷方，则为净收益，余额在借方，则为净损失，以“－”号记。
27.投资收益：指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或投资损失，反映企业以各种方式对外投资所取得的收益。根据会计“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如为投资损失以“－”号记。
28.营业利润：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利润。执行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营业利润为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再加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投资收益。未执行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营业利润为主营业务收入减去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加上其他业务利润后，再减去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后的金额。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利润”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29.营业外收入：指企业发生的与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的各项收入，包括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债务重组利得、政府补助、盘盈利得、捐赠利得等。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外收入”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未执行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营业外收入”中不含“补贴收入”。
30.补贴收入：指企业实际收到的补贴收入，包括实际收到的先征后返的增值税；企业按销量或工作量等，依据国家规定的补助定额计算并按期给予的定额补贴。执行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时，根据会计“营业外收入”中的“补贴收入”的期末贷方余额（结转前）填报。未执行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会计“利润表”中的“补贴收入”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31.利润总额：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是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种耗费后的盈余，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实现的盈亏总额。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利润总额”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执行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利润总额为营业利润加上营业外收入，减去营业外支出后的金额；未执行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利润总额为营业利润加上投资收益、补贴收入、营业外收入，再减去营业外支出后的金额。
32.应交所得税：指企业按税法规定，应从生产经营等活动的所得中缴纳的税金。执行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会计“利润表”中“所得税费用”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未执行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会计“利润表”中“所得税”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33.应付职工薪酬：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支出。包括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非货币性福利，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其他与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执行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会计科目“应付职工薪酬”的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填报；未执行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将本年上述职工薪酬包含的科目归并填报。
34.应交增值税：指企业按税法规定，从事货物销售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等增加货物价值的活动本期应交纳的税金，不含期初未抵扣税额。根据会计相关科目贷方累计发生额，按下述公式计算填报：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减免税款＋出口退税
35.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各月平均拥有的从业人员数。从业人员指从事一定的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各类人员。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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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货运站占地面积：填写报告期末企业经合法批准的货运站占地总面积。计量单位：亩。
37.换算货物吞吐量：指把各类货物吞吐量换算为普通货物吞吐量后所得的货运站吞吐量计算值，按以下公式计算计量单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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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h——汽车货运站换算货物吞吐量；
λi——第i种货物吞吐量换算系数；
Qi——第i种货物吞吐量；
n——货物类别数。
各类货物吞吐量换算系数如下表：
	类别Qi
	换算系数λi
	类别Qi
	换算系数λi

	普通货物
	1.00
	仓储
	1.00

	快速货运货物
	1.30
	配送
	0.20

	零担货物
	1.25
	包装
	+0.15—0.25

	集装箱拼箱货
	1.25
	半成品加工
	+0.20—0.50


客运站售票明细表
填报单位：                                 201   年   月   日
	班次号
	班次号所属客运站代码
	乘车
日期
	乘车站
代码
	乘车站
名称
	始发/配载标志
	到达站
代码
	到达站
名称
	到达站所在地（市）
	到达站行政区划编码
	营运里程（公里）
	车辆号牌
	售票方式
代码
	乘客身份证号码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1
	子
	丑
	寅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填报范围为纳入监测的典型客运站（详见附录）。
2.上报本表数据时需同时上报客运站字典表和客运车辆字典表。
交行统23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1．班次号：乘客乘车的班次号码。
2．班次号所属客运站代码：定义本班次号的客运站代码。若无代码填名称。
3．乘车日期：乘车日期，具体为年月日。格式为yyyy-MM-dd。
4．乘车站代码：乘客上车的客运站代码。若无代码填名称。
5．乘车站名称：乘客上车的客运站名称。
6．始发/配载标志：该班次为始发班次还是配载班次。1：始发；2：配载。
7．到达站代码：乘客下车的客运站代码。若无代码填名称。
8． 到达站名称：乘客下车的客运站名称。
9．到达站所在地（市）：乘客下车的客运站所在地（市）。
10．到达站行政区划编码：乘客下车客运站所在地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6位数字代码。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代码为准。
11．营运里程：乘车站与到达站之间的里程。计算单位：公里，保留一位小数。
12．车辆号牌：承运车辆所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号牌号码。
13．售票方式代码：客票售出方式的代码。1：本站站内售票；2：他站代售；3：通过网络、代理点、电话及其他终端售票。
14．乘客身份证号码：乘客购票或乘车时出示的本人身份证号码。
客运站班次线路表

填报单位：                                 201    年    月    日
	班次号
	班次号所属客运站代码
	发班日期
	发班时间
	加班标志
	线路代码
	线路名称
	线路始发站代码
	线路始发站名称
	线路终到站代码
	线路终到站名称
	线路终到站所在地（市）
	线路终到站行政区划编码
	线路里程（公里）
	停靠站代码
	停靠站名称
	是否高速公路班线代码
	线路经营区域代码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子
	丑
	寅
	1
	卯
	辰
	巳
	午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填报范围为纳入监测的典型客运站（详见附录）。
2.上报本表数据时需同时上报客运站字典表和客运车辆字典表
交行统24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1．班次号：旅客乘车的班次号码。
2．班次号所属客运站代码：定义本班次号的客运站代码。若无代码填名称。
3．发班日期：该班次的发车日期，具体为年月日。格式为yyyy-MM-dd。
4．发班时间：该班次的发车时间，具体到分钟，格式为hh:mm。
5．加班标志：该班次是否为加班车。0：非加班车（含替班车），1：加班车。
6．线路代码：该班次号对应完整线路的代码。若无代码填名称。
7．线路名称：该班次号对应完整线路的名称。
8．线路始发站代码：线路始发客运站的代码。若无代码填名称。
9．线路始发站名称：线路始发客运站的名称。
10．线路终到站代码：线路终到客运站的代码。若无代码填名称。
11．线路终到站名称：线路终到客运站的名称。
12．线路终到站所在地（市）：线路终到客运站所在地（市）的名称。
13．线路终到站行政区划编码：线路终到客运站所在地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6位数字代码。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代码为准。
14．线路里程：线路从始发站到终到站之间的营运里程。计算单位：公里，保留一位小数。
15．停靠站代码：该班次号中间停靠站的代码，按顺序列出，以英文分号分隔。若无代码填名称。无停靠站填“0”。
16．停靠站名称：该班次号中间停靠站的名称，按顺序列出，以英文分号分隔。若无停靠站填“0”。
17．是否高速公路班线代码：该线路是否为高速公路线路。0：非高速；1：高速。高速公路线路指高速公路里程在200公里以上或者高速公路里程占总里程70%以上的道路客运线路。
18．线路经营区域代码：该线路的经营区域代码。1：县内；2：跨县；3：跨地市；4：跨省；5：国际。县内线路指整条线路均在同一县内（包括自治县、旗和县级市）的客运线路。跨县线路指起讫点在不同县内（包括自治县、旗和县级市）或起讫点虽在同一县内但穿越其它县的客运线路。跨地市线路指起讫点在不同地市内（包括自治州、盟和地级市）或起讫点虽在同一地市内但穿越其它地市的客运线路。跨省线路指起讫点在不同省内或起讫点虽在同一省内（包括自治区、直辖市）但穿越其它省的客运线路。国际线路指终点为境外的客运线路。
。

客运车辆更新表

填报单位：                                       201  年
	代码
	车牌号码
	车牌颜色
	道路运输证信息
	车辆类型
	燃料类型
	标记客位（客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变更原因

	
	
	
	道路运输证字
	道路运输证号
	发证机构名称
	车辆经营范围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1
	癸
	子
	丑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由省道路运输管理局组织市州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填报。本表填写范围为在报告期内因新准入、报废、注销、转出等原因发生变动的营业性客运车辆。
2.营业性客运车辆不包括公共电汽车和出租汽车；公路养护、卫生救护、公安消防等工作专用车辆；在机场、港口作业区、车站为内部换乘而进行旅客运输的各种车辆
交行统25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1.车牌号码：指由公安车辆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牌照号码，根据道路运输证中的车辆号牌填写，如：京ABC123。
2.车牌颜色：指车辆牌照的颜色/底色，如：蓝色、黄色、黑色、白色。
3.道路运输证字：指各省道路运输证的省级简称字别，具体如下表。
	代码名称
	代码说明
	代码名称
	代码说明

	京
	北京市
	湘
	湖南省

	津
	天津市
	粤
	广东省

	冀
	河北省
	桂
	广西壮族自治区

	晋
	山西省
	琼
	海南省

	蒙
	内蒙古自治区
	渝
	重庆市

	辽
	辽宁省
	川
	四川省

	吉
	吉林省
	贵
	贵州省

	黑
	黑龙江省
	云
	云南省

	沪
	上海市
	藏
	西藏自治区

	苏
	江苏省
	陕
	陕西省

	浙
	浙江省
	甘
	甘肃省

	皖
	安徽省
	青
	青海省

	闽
	福建省
	宁
	宁夏回族自治区

	赣
	江西省
	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鲁
	山东省
	台
	台湾省

	豫
	河南省
	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

	鄂
	湖北省
	澳
	澳门特别行政区


4.道路运输证号：指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的车辆道路运输证号，标准编码共12位，其中前6位为行政区划代码。
5.发证机构名称：指颁发道路运输证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名称，根据道路运输证中的核发机关填写。
6.车辆经营范围：指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定的车辆经营范围，根据道路运输证中的经营范围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跨省班线，2.跨市班线，3.跨县班线，4.县内班线，5.旅游客运及包车客运，9.其它客运。具体说明如下：
	经营范围
	说  明

	跨省班线
	指起讫点在不同省（包括自治区、直辖市）内或起讫点虽在同一省内但穿越其它省

	跨市班线
	指起讫点在不同地市（包括自治州、盟和地级市）内或起讫点虽在同一地市内但穿越其它地市

	跨县班线
	指起讫点在不同县（包括自治县、旗和县级市）内或起讫点虽在同一县内但穿越其它县

	县内班线
	指整条线路均在同一县（包括自治县、旗和县级市）内


7.车辆类型：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载客汽车，9.其它载客机动车。
8.燃料类型：在以下选择中选择一项填写：1.汽油，2.柴油，3.双燃料，4.其它。
9.标记客位：指道路运输证核定的车辆客位。计量单位：客位。保留整数位。
10.联系人：指道路运输经营业户经营负责人。
11.联系电话：指道路运输经营业户的联系电话，若填写固定电话，需将分机号填写完整，如01058271111-0112。
12.变更原因：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新准入，2.报废、注销、转出，3.原强制注销按规定予以恢复，4.按相关规定予以强制注销。。

货运车辆更新表

填报单位：                                         201  年
	序号
	车牌号码
	车牌颜色
	道路运输证信息
	车辆类型
	燃料类型
	集装箱箱位（TEU）
	标记吨位（吨）
	变更原因

	
	
	
	道路运输证字
	道路运输证号
	发证机构名称
	车辆经营范围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1
	2
	癸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由省道路运输管理局组织市州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填报。本表填写范围为在报告期内因新准入、报废、注销、转出等原因发生变动的营业性货运车辆。
2.营业性货运车辆不包括：公路养护、车辆修理、城市环卫、公安消防、地质勘探、输配电线路建设和维护等专用车辆；在机场、港口作业区、车站内部为装卸而进行搬运的各种运输车辆；在驾校、试验场内供教学或实验使用的各种车辆。
交行统26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1. 车牌号码：指由公安车辆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牌照号码，根据道路运输证中的车辆号牌填写，如：京ABC123。
2. 车牌颜色：指车辆牌照的颜色/底色，如：蓝色、黄色、黑色、白色。
3. 道路运输证字：指各省道路运输证的省级简称字别，具体如下表。
	代码名称
	代码说明
	代码名称
	代码说明

	京
	北京市
	湘
	湖南省

	津
	天津市
	粤
	广东省

	冀
	河北省
	桂
	广西壮族自治区

	晋
	山西省
	琼
	海南省

	蒙
	内蒙古自治区
	渝
	重庆市

	辽
	辽宁省
	川
	四川省

	吉
	吉林省
	贵
	贵州省

	黑
	黑龙江省
	云
	云南省

	沪
	上海市
	藏
	西藏自治区

	苏
	江苏省
	陕
	陕西省

	浙
	浙江省
	甘
	甘肃省

	皖
	安徽省
	青
	青海省

	闽
	福建省
	宁
	宁夏回族自治区

	赣
	江西省
	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鲁
	山东省
	台
	台湾省

	豫
	河南省
	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

	鄂
	湖北省
	澳
	澳门特别行政区


4. 道路运输证号：指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的车辆道路运输证号，标准编码共12位，其中前6位为行政区划代码。
5. 发证机构名称：指颁发道路运输证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名称，根据道路运输证中的核发机关填写。
6. 车辆经营范围：根据道路运输证核准的经营范围在以下选项中填写：1.普通货运，2.货物专用运输。
7. 车辆类型：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集装箱车，2.罐车，3.栏板货车，4.厢式车（含冷藏保温车），5.牵引车，6.挂车，7.其它载货机动车，8.轮胎式拖拉机。
8. 燃料类型：在以下选择中选择一项填写：1.汽油，2.柴油，3.双燃料，4.其它。
9. 集装箱箱位：指折合20英尺标准箱的数值，计量单位：TEU。保留2位小数。换算系数如下：
	箱型
	数量
	折算系数

	45英尺箱
	1
	2.25

	40英尺箱
	1
	2.00

	35英尺箱
	1
	1.75

	20英尺箱
	1
	1.00

	10英尺箱
	1
	0.50


10. 标记吨位：根据道路运输证核定的车辆吨位填写。计量单位：吨。保留3位小数。“车辆类型”选择“牵引车”时，该指标不填。
11. 变更原因：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新准入，2.报废、注销、转出，3.原强制注销按规定予以恢复，4.按相关规定予以强制注销。
公路运输法人企业变更表

填报单位：                                       201  年
	变更类型代码
	企业
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行政区划代码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编号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类别
	登记注册类型
	是否主营公路运输
	公路运输经营业务
	单位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车辆数（辆）
	公司化运营车辆数（辆）

	
	
	
	
	
	
	
	
	
	
	
	载客
汽车
	载货
汽车
	载客
汽车
	载货
汽车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子
	1
	2
	3
	4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由省道路运输管理局组织填报。本表填写范围为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具备法人资格的所有从事公路客运、客运站经营和货运站经营业务的企业，对于仅从事公路货运的企业，只填写车辆数在10辆（含）以上的法人企业情况。
2.对于本年新增的企业，所有企业需进行填写；对于本年变更的企业，要求所有从事客、货运站业务的企业以及仅从事公路客（货）业务且营业收入在1000万元（含）以上的企业进行填写，填写时，变更类型代码可多选，并修改相应的变更指标；对于注销企业，仅填写变更类型代码即可。车辆信息填写报告期末数据。
3.根据本企业办理道路运输证的车辆情况填写客货车辆数。对于企业下属具有法人资格的子公司或控股公司名义办理道路运输证的车辆数不在统计范围。所谓公司化运营是指车辆产权归属企业、车辆由企业统一调度、车辆的收入和成本统一由企业核算。
4.表内逻辑关系：车辆数≥公司化运营车辆数。
交行统27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1.变更类型代码：000-原始；100-新增；200-变更；201-变更企业名称；202-变更组织机构代码；203-变更行政区划代码；205-变更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类别；206-变更登记注册类型；207-是否主营发生变更；208-变更经营业务；209-变更负责人；210-变更联系电话；300-注销。
2.企业名称：指企业的详细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
3.组织机构代码：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GB11714-1997），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个企业、事业、机关、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组织机构代码共9位，不能含有0-9或A-Z（必须大写）之外的字符。
4.行政区划代码：指企业所在地县级行政区划代码。
5.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编号：指道路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经营许可证编号，标准编码为12位，其中前6位为行政区划代码。
6.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类别：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进行填写：1.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2.2001年《企业会计准则》；3.小企业会计准则。
7.登记注册类型：按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类型填写，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
	内资
	港澳台商投资
	外商投资

	110国有
	143国有与集体联营
	171私营独资
	210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310中外合资经营

	120集体
	149其他联营
	172私营合伙
	220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320中外合作经营

	130股份合作
	151国有独资公司
	173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230港澳台商独资 
	330外资企业

	141国有联营
	159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174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240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40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42集体联营
	160股份有限公司
	190其他内资
	290其他港澳台投资
	390其他外商投资


8.是否主营公路运输：根据公路运输业务（公路客货运输、客运站经营、货运站经营）是否为企业主要业务活动，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是，2.否。
9.公路运输经营业务：在以下选项中选择填写，可多选。
	公路客运经营业务
	公路货运经营业务
	客运站经营业务
	货运站经营业务

	11.班线客运客运
12.旅游客运
13.包车客运
19.其它公路客运
	21.普通货运
22.货物专用运输
23.大型物件运输
24.放射性物品运输
25.非放射性危险货物运输
	30.客运站经营
	41.货运站信息配载
42.货运站仓储管理
43.货运站货物装卸
44.货运站停车管理
49.其它货运站业务


10.单位负责人：指公路运输法人企业的负责人。
11.联系电话：指公路运输法人企业的联系电话，若填写固定电话，需将分机号填写完整，如01058271111-0112。
12.车辆数：指以本企业名义办理道路运输证的车辆数，不含以企业下属具有法人资格的子公司或控股公司名义办理道路运输证的车辆数。计量单位：辆。保留整数位。
13.公司化运营：指车辆产权归属企业，车辆由企业统一调度，车辆的收入和成本统一由企业核算。

	        道路运政机构基本情况

	 
	
	
	
	
	
	
	
	调查表

	填报单位：                                 年报
	
	

	指标名称 
	计量
	代码
	数量

	机构设置
	省级
	个
	101
	　

	
	市州级
	个
	102
	　

	
	　
	　
	直属所
	个
	103
	　

	
	县市（区）级
	个
	104
	　

	
	乡镇级（派驻机构或分站）
	个
	105
	　

	
	　
	驻站办公室
	个
	106
	　

	运政部门职工
	合            计
	人
	107
	　

	
	管理人员
	人
	108
	　

	
	管理人员按所在
机构分
	省级
	人
	109
	　

	
	
	市州级　
市州级
	人
	110
	　

	
	
	
	直属所
	人
	111
	　

	
	
	县市（区）级
	人
	112
	　

	
	
	乡镇级（派驻机构或分站）
	人
	113
	　

	
	
	　
	驻站办公室
	人
	114
	　

	
	管理人员按文化
程度分
	大专以上
	人
	115
	　

	
	
	中专、高中
	人
	116
	　

	
	
	初中以下
	人
	117
	　

	
	管理人员按性别分
	男
	人
	118
	　

	
	
	女
	人
	119
	　

	
	管理人员按职称分
	高级
	人
	120
	　

	
	
	中级
	人
	121
	　

	
	
	初级
	人
	122
	　

	
	
	其他
	人
	123
	　

	
	其他人员
	人
	124
	　

	离退休人员
	人
	125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公路客运站旅客运输量调查表

201   年   月
1.基本情况
	1.1 客运站名称
	

	1.2 客运站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
	
	1.3 经营许可证编号
	

	1.4 客运站级别
	
	1、一级  2、二级  3、三级  4、四级  5、其它


2.运输量完成情况
	指标
	代码
	客运班次
（班次）
	投入运力
（客位）
	发送量
（人）

	甲
	乙
	01
	02
	03

	2.1 总计
	01
	
	
	

	2.2 班线按运输距离分
	800公里及以上
	02
	
	
	

	
	400~800公里
	03
	
	
	

	
	200~400公里
	04
	
	
	

	
	100~200公里
	05
	
	
	

	
	100公里以下
	06
	
	
	

	2.3 班线按行驶区域分
	跨省线路
	07
	
	
	

	
	跨地市线路
	08
	
	
	

	
	跨县线路
	09
	
	
	

	
	县内线路
	10
	
	
	

	备注：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填报范围为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从事班车客运经营管理的部重点联系客运站。
2.行逻辑关系：01行（总计）＝02行+03行+04行+05行+06行＝07行+08行+09行+10行。
交企统1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1.客运站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指客运站所在地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6位代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2260）国家标准进行编码，以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bz）公布的截止到2007年12月31日的最新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代码为准。
2.客运站名称、经营许可证编号、客运站级别：分别按道路运政管理机构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中的经营者名称、许可证编号、站场级别填写。
3.客运班次：指报告期内客运站发出的实际班次数。
4.投入运力：指报告期内客运站发出的各班线、各班次上从事旅客运输车辆的载客量之和。过路车不纳入统计。
5.发送量：指报告期内客运站实际发送的旅客人数。不足购票年龄免购客票的儿童不计算发送量。运输量完成情况按发送量统计。
6.班线按运输距离分：800公里及以上；400公里及以上，800公里以下；200公里及以上，400以下；100公里及以上，200公里以下；100公里以下。
7.班线按行驶区域分：
跨省线路：指起讫点在不同省内或起讫点虽在同一省内（包括自治区、直辖市）但穿越其它省的客运线路。
跨地市线路：指起讫点在不同地市内（包括自治州、盟和地级市）或起讫点虽在同一地市内但穿越其它地市的客运线路。
跨县线路：指起讫点在不同县内（包括自治县、旗和县级市）或起讫点虽在同一县内但穿越其它县的客运线路。
县内线路：指整条线路均在同一县内（包括自治县、旗和县级市）的客运线路。
公路客运企业运输量调查表

201   年   月
1.基本情况
	1.1 企业名称
	

	1.2 企业注册地行政区划代码
	
	1.3 经营许可证编号
	

	1.4 经营类别
	
	1. 班车客运  2. 包车客运  3. 出租客运


2.客运车辆拥有情况
	指标
	代码
	总计
	按标记客位分
	按燃料类型分

	
	
	
	大型
	中型
	小型
	汽油
	柴油
	双燃料
	其它

	甲
	乙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2.1 车辆数（辆）
	01
	
	
	
	
	
	
	
	

	2.2 额定载客量（客位）
	02
	
	
	
	
	
	
	
	


3.班车客运生产情况
	指标
	代码
	客运班次
（班次）
	投入运力
（客位）
	客运量
（人）
	旅客周转量
（人公里）

	甲
	乙
	01
	02
	03
	04

	3.1 总计
	01
	
	
	
	

	3.2 班线按运输距离分
	800公里及以上
	02
	
	
	
	

	
	400~800公里
	03
	
	
	
	

	
	200~400公里
	04
	
	
	
	

	
	100~200公里
	05
	
	
	
	

	
	100公里以下
	06
	
	
	
	

	3.3 班线按行驶区域分
	跨省线路
	07
	
	
	
	

	
	跨地市线路
	08
	
	
	
	

	
	跨县线路
	09
	
	
	
	

	
	县内线路
	10
	
	
	
	

	3.4 完好车日（车日）
	
	3.5 工作车日（车日）
	

	3.6 总行程（车公里）
	
	3.7 实载率（%）
	


续表
4.包车客运生产情况
	指标
	代码
	总计
	按标记客位分

	
	
	
	大型
	中型
	小型

	甲
	乙
	01
	02
	03
	04

	4.1 客运量（人）
	01
	
	
	
	

	4.2 旅客周转量（人公里）
	02
	
	
	
	

	4.3 完好车日（车日）
	
	4.4 工作车日（车日）
	

	4.5 总行程（车公里）
	
	4.6 实载率（%）
	


5.出租客运生产情况
	5.1 车辆数（辆）
	

	5.2 总行程（车公里）
	
	5.3 载客里程（车公里）
	

	5.4 客运量（人）
	
	5.5 旅客周转量（人公里）
	

	备注：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填报范围为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从事班车客运、包车客运（含旅游客运）和出租客运业务的部重点联系班车客运企业、部重点联系包车客运企业和部重点联系出租客运企业。从事两类及以上业务的客运企业被确定为每一类的重点联系企业，应按照经营类别分别填写该调查表。
2.重点联系班车客运企业填报该调查表的第1、2、3部分。重点联系包车客运企业填报该调查表的第1、2、4 部分。重点联系出租客运企业填报该调查表的第1、5部分。
3.表内逻辑关系：
（1）“2.客运车辆拥有情况”中：
列逻辑关系：01列（总计）＝02列+03列+04列＝05列+06列+07列+08列；
              02列（大型）：30＜02行÷01行 ；
03列（中型）：16＜02行÷01行≤30 ；
04列（小型）：02行÷01行≤15。
（2）“3.班车客运生产情况”中：
  逻辑性审核：行逻辑关系：01行（总计）＝02行+03行+04行+05行+06行＝07行+08行+09行+10行；
                          指标3.5（工作车日）≤指标3.4（完好车日）；
合理性审核：行逻辑关系：02行（800公里及以上）：800≤04列÷03列； 
                          03行（400-800公里）：400≤04列÷03列＜800；
                          04行（200-400公里）：200≤04列÷03列＜400；
                          05行（100-200公里）：100≤04列÷03列＜200；
06行（100公里以下）：04列÷03列＜100；
（3）“4.包车客运生产情况”中：
  行逻辑关系：指标4.4（工作车日）≤指标4.3（完好车日）；
  列逻辑关系：01列（总计）＝02列+03列+04列（01、02行）；
02列（大型）：30＜02行÷01行 ；
03列（中型）：16＜02行÷01行≤30 ；
04列（小型）：02行÷01行≤15。
交企统2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1.企业注册地行政区划代码：指企业所在地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6位代码。填写要求与“客运站所在地行政区划编码”一致。
2.企业名称、经营许可证编号：分别按道路运政管理机构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中的客运企业名称、许可证编号填写。
3.客运车辆拥有情况：指报告期末重点联系企业拥有的主要从事某一经营类别业务的车辆数、载客量。
4.额定载客量（客位）：指报告期末经营业户所有载客汽车额定载客量的合计值。
5.客运量：指报告期内重点联系企业拥有的主要从事某一经营类别业务的车辆实际运送的旅客人数。
6.旅客周转量：指报告期内重点联系企业拥有的主要从事某一经营类别业务的车辆，运送的每位旅客与其相应运送距离的乘积之和。
7.客运班次：指报告期内在营运班线上实际开行的班次数。
8.投入运力：指报告期内重点联系班车客运企业在各营运班线、各班次上开行车辆的载客量之和。
9.完好车日：指报告期内重点联系企业拥有的主要从事某一经营类别业务的车辆总车日中，车辆技术状况完好、不需要进行修理或维护即可参加运输的车日。包括实际出车工作及由于各种非技术性原因而停驶的车日。
10.工作车日：指报告期内重点联系企业拥有的主要从事某一经营类别业务的车辆完好车日中，实际出车工作的车日。
11.总行程：指报告期内重点联系企业拥有的主要从事某一经营类别业务的车辆在实际工作中所行驶的总里程数。不包括为进行保养、修理而进出保修厂及试车的里程。
12.实载率：指报告期内重点联系企业拥有的主要从事某一经营类别业务的车辆自载换算周转量占其总行程载客量的比重。

公路货运企业运输量调查表

201   年   月
1.基本情况
	1.1 企业名称
	

	1.2 企业注册地行政区划代码
	
	1.3 经营许可证编号
	


2.货运车辆拥有情况
	指标
	代码
	总计
	按标记吨位分
	按燃料类型分

	
	
	
	大型
	
	中型
	小型
	汽油
	柴油
	其它

	
	
	
	
	重型
	
	
	
	
	

	甲
	乙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2.1 车辆数（辆）
	01
	
	
	
	
	
	
	
	

	2.2 额定载重量（吨）
	02
	
	
	
	
	
	
	
	


3.运输生产情况
	指标
	代码
	总计
	按标记吨位分

	
	
	
	大型
	
	中型
	小型

	
	
	
	
	重型
	
	

	甲
	乙
	01
	02
	03
	04
	05

	3.1 货运量（吨）
	01
	
	
	
	
	

	3.2 货物周转量
（吨公里）
	02
	
	
	
	
	

	3.3 完好车日（车日）
	
	3.4 工作车日（车日）
	

	3.5 总行程（车公里）
	
	3.6 实载率（%）
	


4.分货类运输量
	指标
	代码
	货运量
（吨）
	货物周转量
（吨公里）
	指标
	代码
	货运量
（吨）
	货物周转量
（吨公里）

	甲
	乙
	01
	02
	甲
	乙
	01
	02

	4.1 总计
	01
	
	
	4.4 农产品及农用物资
	05
	
	

	4.2 能源
	02
	
	
	4.5 工业产成品
	06
	
	

	其中：煤炭及制品
	03
	
	
	4.6 其它
	07
	
	

	4.3 工业原料
	04
	
	
	
	
	
	


续表
5.集装箱运输量
	指标
	代码
	总计
	

	
	
	
	40英尺集装箱
	20英尺集装箱

	甲
	乙
	01
	02
	03

	5.1 箱运量（TEU）
	01
	
	
	

	5.2 货运量（吨）
	02
	
	
	

	备注：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填报范围为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从事货物运输业务的部重点联系货运企业。
2.表内逻辑关系：
（1）“2.货运车辆拥有情况”中：
列逻辑关系：01列（总计）＝02列＋04列＋05列＝06列＋07列＋08列；
02列（大型）：4＜02行÷01行；
03列（重型）：8≤02行÷01行；
04列（中型）：2＜02行÷01行≤4 ；
05列（小型）：02行÷01行≤2 ；
03列≤02列。
（2）“3.运输生产情况”中：
行逻辑关系：指标3.4（工作车日）≤指标3.3（完好车日）；
            列逻辑关系：01列（总计）＝02列+04列＋05列；03列≤02列。
（3）“4.分货类运输量”中：
            行逻辑关系：01行（总计）＝02行+04行＋05行+06行+07行；03行≤02行。
（4）“5.集装箱运输量”中： 
列逻辑关系：02列＋03列≤01列（总计）。
交企统3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1.企业注册地行政区划代码：指企业所在地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6位代码。填写要求与“客运站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一致。
2.企业名称、经营许可证编号：分别按道路运政管理机构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中的货运企业名称、许可证编号填写。
3.货运车辆拥有情况：指报告期末重点联系企业拥有的货运车辆数、载重量。
4.额定载重量（吨）：指报告期末经营业户所有载货汽车额定载重量的合计值。
5.货运量：指报告期内重点联系企业拥有的货运车辆实际运送的货物重量。
6.货物周转量：指报告期内重点联系企业拥有的货运车辆，实际运送的每批货物重量与其相应运送距离的乘积之和。
7.完好车日：指报告期内重点联系企业拥有的货运车辆总车日中，车辆技术状况完好、不需要进行修理或维护即可参加运输的车日。包括实际出车工作及由于各种非技术性原因而停驶的车日。
8.工作车日：指报告期内重点联系企业拥有的货运车辆完好车日中，实际出车工作的车日。
9.总行程：指报告期内重点联系企业拥有的货运车辆在实际工作中所行驶的总里程数。不包括为进行保养、修理而进出保修厂及试车的里程。
10.实载率：指报告期内重点联系企业拥有的货运车辆自载换算周转量占其总行程载货量的比重。
11.货物类别分组：为便于被调查对象填写，根据《运输货物分类和代码》（JT/T 19-2001）将原17大货类整合为以下5大货类：
（1）能源：包括煤炭及制品，石油、天燃气及制品；
（2）工业原料：包括金属矿石，钢铁，矿建材料，水泥，木材，非金属矿石；
（3）农产品及农用物资：包括盐，粮食，农、林、牧、渔业产品，化肥及农药；
（4）工业产成品：包括机械、设备、电器，化工原料及制品，有色金属，轻工、医药产品；
（5）其它：原其它。
12.集装箱运量：指报告期内重点联系企业拥有的货运车辆运送集装箱的实际数量，计量单位：TEU。
13.集装箱货运量：指报告期内重点联系企业拥有的货运车辆运送集装箱的实际重量，包括集装箱箱体的重量与箱内装载货物的重量。
	湖南省交通公路运输、装卸搬运企业统计基层表（一）

	填报单位：
	年
	

	客货运输量
	计量
	序号
	数量

	汽车客运量
	万人
	1
	

	汽车旅客周转量
	万人公里
	2
	

	汽车货运量
	万吨
	3
	

	汽车货物周转量
	万吨公里
	4
	

	其他机动车运量
	万吨
	5
	

	其他机动车周转量
	万吨公里
	6
	

	装卸量
	万吨
	7
	

	补充资料:
	
	
	

	城市公共车运量
	万人
	8
	

	城市公共车周转量
	万人公里
	9
	


	湖南省交通公路运输、装卸搬运企业统计基层表（二）

	填报单位：
	年
	
	

	营运客车年末实有数
	计量
	序号
	数量

	客车辆数合计
	辆
	1
	

	客车客位数合计
	客位
	2
	

	1、按标记客位分
	
	
	

	30座以上辆数
	辆
	3
	

	30座以上客位数
	客位
	4
	

	15-30座辆数
	辆
	5
	

	15-30座客位数
	客位
	6
	

	15座及以下辆数
	辆
	7
	

	15座及以下客位数
	客位
	8
	

	内：50座及以上辆数
	辆
	9
	

	5座及以下辆数
	辆
	10
	

	2、按能源种类分
	
	
	

	汽油客车辆数
	辆
	11
	

	客位数
	客位
	12
	

	柴油客车辆数
	辆
	13
	

	客位数
	客位
	14
	

	内：挂靠企业车辆数
	辆
	15
	

	客位数
	客位
	16
	

	内：城市公共车辆数
	辆
	17
	

	客位数
	客位
	18
	

	客车增减变更
	
	
	

	上年末客车辆数
	辆
	19
	

	客位数
	客位
	20
	

	本年增加客车辆数
	辆
	21
	

	客位数
	客位
	22
	

	内：新购置客车辆数
	辆
	23
	

	客位数
	客位
	24
	

	内：贷款购置辆数
	辆
	25
	

	企业资金辆数
	辆
	26
	

	个人出资辆数
	辆
	27
	

	挂靠企业辆数
	辆
	28
	

	本年减少客车辆数
	辆
	29
	

	客位数
	客位
	30
	

	内：报废辆数
	辆
	31
	

	客位数
	客位
	32
	

	非营运客车辆数
	辆
	33
	


	湖南省交通公路运输、装卸搬运企业统计基层表（三）

	填报单位：
	200  年
	

	营运货车年末实有数
	计量
	序号
	数量

	货车辆数合计
	辆
	1
	

	货车吨位数合计
	吨位
	2
	

	1、按标记吨位分
	
	
	

	4吨以上辆数
	辆
	3
	

	4吨以上吨位数
	吨位
	4
	

	2-4吨辆数
	辆
	5
	

	2-4吨吨位数
	吨位
	6
	

	2吨及以下辆数
	辆
	7
	

	2吨及以下吨位数
	吨位
	8
	

	2、按能源种类分
	
	
	

	汽油货车辆数
	辆
	9
	

	吨位数
	吨位
	10
	

	柴油货车辆数
	辆
	11
	

	吨位数
	吨位
	12
	

	3、按构造分
	
	
	

	普通载货车辆数
	辆
	13
	

	普通载货车吨位数
	吨位
	14
	

	内：30吨以上拖车辆数
	辆
	15
	

	内：厢式零担车辆数
	辆
	16
	

	专用载货车辆数
	辆
	17
	

	吨位数
	吨位
	18
	

	内：集装箱车辆数
	辆
	19
	

	箱位
	TEU
	20
	

	货车增减变更
	
	
	

	上年末货车辆数
	辆
	21
	

	吨位数
	吨位
	22
	

	本年增加货车辆数
	辆
	23
	

	吨位数
	吨位
	24
	

	内：新购置辆数
	辆
	25
	

	挂靠企业辆数
	辆
	26
	

	吨位数
	吨位
	27
	

	本年减少货车辆数
	辆
	28
	

	吨位数
	吨位
	29
	

	内：报废辆数
	辆
	30
	

	吨位数
	吨位
	31
	

	装卸搬运机械数
	台
	32
	

	内：起重汽车
	台
	33
	

	非营运货车辆数
	辆
	34
	


	湖南省交通公路运输、装卸搬运企业统计基层表（四）

	填报单位：
	年
	
	

	集装箱运输量
	序号
	计量
	数量

	国际集装箱箱运量
	1
	TEU
	

	内：45英尺
	2
	个
	

	40英尺
	3
	个
	

	35英尺
	4
	个
	

	20英尺
	5
	个
	

	10英尺
	6
	个
	

	英尺
	7
	个
	

	国际集装箱箱运量
	8
	吨
	

	内：45英尺
	9
	吨
	

	40英尺
	10
	吨
	

	35英尺
	11
	吨
	

	20英尺
	12
	吨
	

	10英尺
	13
	吨
	

	英尺
	14
	吨
	


	湖南省交通公路运输、装卸搬运企业统计基层表（五）

	填报单位：
	年
	
	

	主要财务指标
	序号
	计量
	数量

	资本金合计
	1
	万元
	

	内：国家资本
	2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3
	万元
	

	内：运输收入
	4
	万元
	

	其他业务收入
	5
	万元
	

	营业税金及附加
	6
	万元
	

	成本费用总额
	7
	万元
	

	主营业务利润
	8
	万元
	

	实现利润总额
	9
	万元
	

	固定资产原值
	10
	万元
	

	固定资产净值
	11
	万元
	


	湖南省交通公路运输、装卸搬运企业统计基层表（六）

	填报单位：
	
	年
	
	
	
	
	
	

	燃油消耗指标
	计量
	代码
	汽油客车
	代码
	柴油客车
	代码
	汽油货车
	代码
	柴油货车

	实际消耗量
	升
	1
	
	6
	
	11
	
	16
	

	总行程
	百车公里
	2
	
	7
	
	12
	
	17
	

	换算周转量
	百吨公里
	3
	
	8
	
	13
	
	18
	

	平均每百车公里消耗
	升
	4
	
	9
	
	14
	
	19
	

	平均每百吨公里消耗
	升
	5
	
	10
	
	15
	
	20
	


	湖南省交通公路运输、装卸搬运企业统计基层表（七）

	填报单位：
	       年
	
	

	从业人员年末数
	序号
	计量
	数量

	从业人数
	1
	人
	

	内：驾驶员
	2
	人
	

	站务人员
	3
	人
	

	装卸工
	4
	人
	

	专业技术人员
	5
	人
	


	湖南省交通公路运输、装卸搬运企业统计基层表（八）

	填报单位:                          年
	
	

	货类
	序号
	货运量
	货物周转量

	
	
	(万吨 )
	(万吨公里)

	甲
	乙
	1
	2

	合计
	1
	
	

	1、煤炭及制品
	2
	
	

	2、石油、天然气及制品
	3
	
	

	　　　　 其中: 原油
	4
	
	

	3、金属矿石
	5
	
	

	4、钢铁
	6
	
	

	5、矿物性建筑材料
	7
	
	

	6、水泥
	8
	
	

	7、木材
	9
	
	

	8、非金属矿石
	10
	
	

	　　　 其中:磷矿
	11
	
	

	9、化学肥料及农药
	12
	
	

	10、盐
	13
	
	

	11、粮食
	14
	
	

	12、机械、设备、电器
	15
	
	

	13、化工原料及制品
	16
	
	

	14、有色金属
	17
	
	

	15、轻工、医药产品
	18
	
	

	　　　  其中:日用品
	19
	
	

	16、农、林、牧、渔业产品
	20
	
	

	　　　  其中:棉  花
	21
	
	

	17、其它
	22
	
	

	


附录：
（一）湖南省电脑售票客运站名录
	序号
	市州
	客运站全称
	站场等级
	站场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

	1
	长沙市
	长沙汽车东站
	一级站
	430102

	2
	
	长沙汽车西站
	一级站
	430104

	3
	
	长沙汽车南站
	一级站
	430111

	4
	
	宁乡汽车站
	二级站
	430124

	5
	
	浏阳西站
	二级站
	430181

	6
	
	浏阳关口站
	二级站
	430181

	7
	
	星沙汽车站
	二级站
	430121

	8
	
	长沙汽车北站
	简易站
	430105

	9
	
	黎托汽车站
	简易站
	430111

	10
	
	望城汽车站(燕坡汽车站)
	一级站
	430122

	11
	株洲市
	株洲市汽车中心站
	一级站
	430200

	12
	
	株洲市长途汽车站
	二级站
	430200

	13
	
	株洲市汽车南站
	三级站
	430200

	14
	
	攸县皇图岭客运站
	三级站
	430223

	15
	
	攸县湘运汽车中心站
	一级站
	430223

	16
	
	炎陵汽车中心站
	二级站
	430225

	17
	
	醴陵湘运汽车站
	三级站
	430281

	18
	
	醴陵汽车中心站
	三级站
	430281

	19
	
	茶陵汽车北站
	二级站
	430224

	20
	湘潭市
	湘潭汽车站
	一级站
	430302

	21
	
	湘潭汽车西站
	一级站
	430302

	22
	
	湘乡市汽车站
	二级站
	430381

	23
	
	湘潭县汽车站
	二级站
	430321

	24
	
	韶山市汽车站
	二级站
	430382

	25
	衡阳市
	耒阳市中心汽车站
	二级站
	430481

	26
	
	祁东县汽车站
	二级站
	430426

	27
	
	祁东白地市汽车站
	三级站
	430426

	28
	
	常宁市汽车站
	二级站
	430482

	29
	
	衡东县汽车站
	二级站
	430424

	30
	
	南岳汽车站
	二级站
	430412

	31
	
	衡山县汽车站
	二级站
	430423

	32
	
	衡阳县汽车站
	二级站
	430421

	33
	
	衡阳市中心汽车站
	一级站
	430406

	34
	
	衡南县云集汽车客运站
	二级站
	430422

	35
	
	衡阳市华新汽车站
	一级站
	430408

	36
	邵阳市
	湖南省邵阳汽车运输总公司洞口分公司汽车总站
	一级站
	430525

	37
	
	湖南省邵阳汽车运输总公司洞口分公司汽车东站
	二级站
	430525

	38
	
	湖南省邵阳汽车运输总公司洞口县高沙汽车站
	三级站
	430525

	39
	
	湖南省邵阳汽车运输总公司洞口分公司黄桥汽车站
	三级站
	430525

	40
	
	新宁西站
	二级站
	430528

	41
	
	邵阳县塘渡口汽车站
	一级站
	430523

	42
	
	新邵汽车站
	二级站
	430522

	43
	
	湖南省邵阳汽车运输总公司武冈汽车运输分公司武冈汽车西站
	二级站
	430581

	44
	
	湖南省邵阳汽车运输总公司武冈汽车运输分公司武冈汽车南站
	三级站
	430581

	45
	
	湖南省邵阳汽车运输总公司武冈市汽车东站
	二级站
	430581

	46
	
	邵东汽车西站
	一级站
	422800

	47
	
	城步县汽车北站
	二级站
	430529

	48
	
	城步县汽车南站
	三级站
	430529

	49
	
	绥宁汽车总站
	二级站
	430527

	50
	
	绥宁汽车南站
	三级站
	430527

	51
	
	隆回县六都寨汽车站
	三级站
	430524

	52
	
	隆回县司门前汽车站
	三级站
	430524

	53
	
	隆回县汽车东站
	二级站
	430524

	54
	
	隆回县金石桥汽车站
	三级站
	430524

	55
	
	隆回汽车西站
	二级站
	430524

	56
	岳阳市
	岳阳县城南汽车站
	二级站
	430621

	57
	
	岳阳汽车站
	一级站
	430600

	58
	
	岳阳洞庭汽车站
	一级站
	430600

	59
	
	岳阳联运汽车站
	二级站
	430600

	60
	
	湘阴县高岭汽车站
	二级站
	430624

	61
	
	平江天岳汽车站
	二级站
	430626

	62
	
	汨罗市中心汽车站
	二级站
	430681

	63
	
	汨罗市汽车站
	二级站
	430681

	64
	
	临湘长安汽车站
	二级站
	430682

	65
	
	临湘客运中心站
	二级站
	430682

	66
	
	华容县中心汽车站
	二级站
	430623

	67
	常德市
	石门汽车站
	二级站
	430726

	68
	
	石门汽车东站
	三级站
	430726

	69
	
	石门楚江汽车站
	三级站
	430726

	70
	
	桃源黄花井汽车总站
	一级站
	430725

	71
	
	桃源漆河汽车站
	四级站
	430725

	72
	
	常德汽车北站
	二级站
	430702

	73
	
	常德汽车总站
	一级站
	430702

	74
	
	柳叶湖汽车站
	一级站
	430702

	75
	
	安乡县汽车站
	二级站
	430721

	76
	
	常南汽车总站
	一级站
	430703

	77
	
	汉寿汽车站
	一级站
	430722

	78
	
	津市市汽车站
	二级站
	430781

	79
	
	澧县汽车站
	二级站
	430723

	80
	
	临澧安福汽车站
	二级站
	430724

	81
	张家界市
	武陵源汽车站
	二级站
	427400

	82
	
	张家界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桑植分公司
	三级站
	430822

	83
	
	慈利万福汽车站
	二级站
	430821

	84
	
	张家中心汽车站
	一级站
	430802

	85
	益阳市
	益阳湘运站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赫山汽车站
	一级站
	430903

	86
	
	益阳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朝阳汽车站
	一级站
	430903

	87
	
	沅江百合汽车站
	二级站
	430981

	88
	
	南县兴盛汽车站
	二级站
	430921

	89
	
	益阳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县湘北汽车站
	二级站
	430921

	90
	
	益阳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阳运输分公司资阳汽车站
	二级站
	430902

	91
	
	益阳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化梅城汽车站
	二级站
	430923

	92
	
	益阳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化客运分公司安化汽车站
	二级站
	430923

	93
	
	益阳市神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桃江汽运车站
	三级站
	430922

	94
	
	益阳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桃江分公司桃江汽车站
	二级站
	430922

	95
	
	益阳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灰山港汽车站
	二级站
	430922

	96
	
	益阳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通湖河坝汽车站
	三级站
	430904

	97
	郴州市
	郴州汽车总站
	一级站
	431002

	98
	
	郴州天龙车站
	一级站
	431002

	99
	
	桂阳汽车站
	二级站
	431021

	100
	
	宜章汽车站
	二级站
	431022

	101
	
	永兴汽车站
	二级站
	431023

	102
	
	资兴汽车站
	二级站
	431081

	103
	
	汝城汽车站
	二级站
	431026

	104
	
	临武汽车站
	二级站
	431025

	105
	
	桂东汽车站
	二级站
	431027

	106
	
	加禾汽车站
	二级站
	431024

	107
	
	安仁汽车站
	二级站
	431028

	108
	
	安平汽车站
	三级站
	431028

	109
	
	马田汽车站
	三级站
	431023

	110
	永州市
	湖南省永州市汽车运输总公司永州汽车站
	一级站
	431103

	111
	
	湖南省永州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冷水滩凤凰园汽车站
	二级站
	431103

	112
	
	永州汽车运输总公司蓝山汽车站
	二级站
	431127

	113
	
	蓝山县公用型汽车站
	二级站
	431127

	114
	
	永州汽车运输总公司新田县汽车站
	二级站
	431128

	115
	
	永州汽车运输总公司江华县汽车站
	二级站
	431129

	116
	
	永州汽车运输总公司江永分公司
	二级站
	431125

	117
	
	道县交通运输服站
	三级站
	431124

	118
	
	道州汽车北站
	一级站
	431124

	119
	
	宁远县汽车总站
	一级站
	431126

	120
	
	永州汽车运输总公司宁远县汽车站
	二级站
	431126

	121
	
	东安交通运输服务站
	二级站
	431122

	122
	
	东安汽车东站
	三级站
	431122

	123
	
	永州汽车运输总公司芦洪市汽车站
	三级站
	431122

	124
	
	永州汽车运输总公司双牌汽车站
	二级站
	431123

	125
	
	祁阳汽车总站
	二级站
	431121

	126
	
	永州汽车运输总公司祁阳汽车站
	二级站
	431121

	127
	
	永州怀素中心汽车站
	三级站
	431102

	128
	
	湖南省永州市汽车运输总公司零陵汽车站
	一级站
	431102

	129
	怀化市
	洪江汽车站
	三级站
	431281

	130
	
	会同汽车站
	二级站
	431225

	131
	
	麻阳汽车站
	二级站
	431226

	132
	
	五强溪车站
	二级站
	431222

	133
	
	怀化公路运输集团新晃车站
	二级站
	431227

	134
	
	怀运溆浦汽车站
	二级站
	431224

	135
	
	龙潭汽车站
	三级站
	431224

	136
	
	怀运集团怀化汽车南站
	一级站
	431202

	137
	
	芷江汽车站
	二级站
	431228

	138
	
	沅陵汽车站
	一级站
	431222

	139
	
	官庄汽车站
	三级站
	431222

	140
	
	怀化东站
	一级站
	431202

	141
	
	怀化西站
	二级站
	431202

	142
	
	安江车站
	二级站
	431281

	143
	
	黔城车站
	二级站
	431281

	144
	
	靖州车站
	二级站
	431229

	145
	
	通道车站
	二级站
	431230

	146
	
	辰溪车站
	二级站
	431223

	147
	娄底市
	娄底市汽车南站有限责任公司
	一级站
	431302

	148
	
	娄底湘运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娄底客运分公司
	一级站
	431302

	149
	
	娄底湘运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冷水江客运分公司
	二级站
	431381

	150
	
	娄底湘运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新化分公司
	二级站
	431322

	151
	
	娄底湘运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涟源分公司
	二级站
	431382

	152
	
	娄底湘运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双峰分公司
	二级站
	431321

	153
	湘西州
	吉首市汽车北站
	二级站
	433101

	154
	
	吉首市汽车东站（正扩建中）
	三级站
	433101

	155
	
	吉首西口汽车站
	一级站
	433101

	156
	
	永顺汽车站
	二级站
	433127

	157
	
	龙山汽车站
	二级站
	433130

	158
	
	花垣汽车站
	二级站
	433124

	159
	
	凤凰汽车站
	二级站
	433123

	160
	
	泸溪汽车站
	二级站
	433122

	161
	
	保靖汽车站
	二级站
	433125

	162
	
	古丈汽车站
	二级站
	433126


（二）湖南省旅游包车客运企业名录
	序号
	地市
	公司名称

	1
	长沙市
	湖南旅游汽车总公司

	2
	
	新国线集团(湖南)运输有限公司

	3
	
	湖南新干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4
	
	长沙市湘辉旅行社

	5
	株洲市
	株洲宾利旅游客运有限责任公司

	6
	
	株洲市万畅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7
	
	株洲市长乐旅游运输责任有限公司

	8
	湘潭市
	湘潭市盛世交通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9
	
	湖南湘潭汽车运输总公司

	10
	衡阳市
	衡阳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11
	
	衡阳市骏达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12
	
	衡阳市珠晖友豪客运有限公司

	13
	邵阳市
	邵阳市新世纪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14
	
	湖南经纬长途运输有限公司

	15
	
	新宁县益迅达崀山旅游客运分公司

	16
	岳阳市
	湖南龙骧神驰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
	
	岳阳市安达旅游汽车有限公司

	18
	
	岳阳宏安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19
	
	岳阳市公众旅游汽车有限公司

	20
	常德市
	常德市欣运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21
	
	新国线集团（常德）环宇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22
	张家界市
	张家界运兴旅游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23
	
	张家界安龙旅游客运有限责任公司

	24
	
	张家界泰安客运有限责任公司

	25
	
	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26
	
	张家界益达运输有限公司

	27
	益阳市
	益阳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8
	郴州市
	郴州海龙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29
	
	郴州嘉年华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30
	永州市
	永州市新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31
	怀化市
	怀化华运旅游服务开发有限公司

	32
	
	怀化市永安旅游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33
	娄底市
	娄底湘运旅游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34
	
	娄底市龙行天下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35
	湘西州
	湘西自治州汽车运输总公司

	36
	
	湘西州天下游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三）重点联系运输企业名录
	企业代码
	企业名称
	企业类别

	430000
	湖南
	

	430101
	湖南龙骧交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沙汽车西站
	客运站

	430201
	湖南龙骧交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班车客运

	430202
	湖南衡阳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班车客运

	430301
	张家界易程天下环保客运有限公司
	包车客运

	430302
	郴州海龙旅游运输公司
	包车客运

	430401
	湖南中创出租汽车公司
	出租客运

	430402
	娄底市远大出租车有限公司
	出租客运

	430501
	长沙联运物流公司
	公路货运

	431101
	长沙捷安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内河货运


（四）监测的典型客运站名录
	序号
	省（区、市）
	监测对象及范围

	1
	湖南省
	湖南长沙汽车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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